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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住宅租賃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立法意旨在於法制化租賃住宅之「代管」

及「包租」專業服務制度，建立從業人員專業證照制度，落實企業經營者業務責

任，以協助處理龐雜之租賃住宅相關管理事務，提升租賃服務當事人之信賴度，

有效協助租賃雙方釐清權利義務關係及解決租賃住宅糾紛，確保租賃雙方權益。

而如何全面推廣包租代管制度，首要即需考量出租人之採行包租代管模式意願，

本研究選取了住宅租賃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下重要的締約因素，如租金、得

否讓房客申報租金所得、履約管理、自用房屋稅、地價稅之適用等等影響因素研

究出租人選擇包租代管模式的選擇特性，提出改善策略，使包租代管制度的推行

可更加順利，以達住宅租賃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之立法意旨。 

本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設計問卷，調查現有出租人，針對在臺北市及

新北市的出租人以問卷調查，藉主成分分析法（PCA）將問卷資料縮減與重組後，

再以二元羅吉特模型調查現有出租人選擇包租代管模式之意願。經研究結果顯示，

在社經背景部分，臺北市及新北市的出租人教育程度具有顯著性。包租模式中租

金屬性之認知以及履約屬性感受方面具有顯著性之認知，代表愈重視租金屬性以

及實際上愈滿意包租履約屬性帶來履約上的便利者，愈會選擇包租的方案。而代

管模式部分則是在履約屬性的認知及感受均有顯著性，可見出租人較重視履約後

的管理、修繕、租金的催繳與代收等特性及實際採行代管模式後，更願意採行代

管模式。已讓房客申報租金支出的出租人較願意支持包租模式，推估可能是因為

其先前已依法申報稅賦，租金收入透明，而得順利享受政府對於包租代管政策所

提供的房屋稅、地價稅以及所得稅之優惠。而在主觀規範的構面中，出租人親朋

好友的支持、專家學者的意見、有信譽的業者、篩選過後有一定素質的房客以及

政府的租稅補貼對於出租人採行包租代管模式仍有相當之影響力。研究成果未來

可供政府相關部會、業者等參酌，以預測出租人的選擇模式與相關部門進行制度

改良及整合。 

 

 

關鍵字：住宅租賃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包租代管、計畫行為理論、二元羅吉特、

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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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Rental Housing Market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Act is to legalize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 system of " Rental housing 

management busines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RHMB) and " Rental housing 

subleasing business "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RHSB), establish the professional 

license system for the employees, and implement the business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 operators, so as to help deal with the complicated management affairs related 

to the rental housing, enhance the trust of the leasing service parties, and effectively 

assist the leasing parties to clarify thei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is study extracts the 

important contracting factors under the Rental Housing Market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Ac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such as rent, whether the 

tenant can declare the rental incom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elf -use house tax and 

Primary Residential land value tax.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using 

rental market and the legislative intention of th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oi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aseholder's choice of the mode of rent agency, 

and puts forward som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is study designed a questionnaire to survey 

the existing lessors. The questionnaire was conducted among the lessors in Taipei City 

and New Taipei cit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was used to reduce and 

reorganize the questionnaire data, and then binary logit model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willingness of the existing lessors to choose  RHMB and RHSB.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the urban and rural Lessors in Taipei City 

and New Taipei city are more willing to choose the rent agency mode.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lessors in New Taipei city is significant. In the RHSB mode, the cognition 

of the metallic nature of the lease and the feeling of the performance attribute are 

significant, which means that the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rent attribute and th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convenience brought by the performance attribute, the more 

they will choose the RHSB scheme. In the RHMB mode, the cognition and feeling of 

the performance attribute are significant.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lesso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repair, rent collection and collection afte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and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adopt the RHMB mode after the actual 

adoption of the RHMB mode. The lessors who have let the tenants declare the rent 

expenditure are more willing to support the RHSB mode, which may be because they 

have previously applied for tax according to the law, the rent income is transparent, and 

they can smoothly enjoy the government's suggestions on the RHSB and RHMB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e norms, we can see that the support of the fami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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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 of the lessor, the opinion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the reputable operators, the 

selected tenants with certain quality and the government's tax subsidies still have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the leaseholder's adoption of the rent agency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industry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redict the choice mode of lessors and improve and 

integrate the system with relevant departments. 

Key Words：Rental Housing Market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Act, Rental housing 

management business, Rental housing subleasing business, planned behavior, binary 

logi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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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目前我國租賃市場之專業經營模式，大致分為「代管」及「包租」兩種模式，

前者係受出租人之委託對其所有之租賃住宅進行管理業務，屬受託管理性質；後

者係承租租賃住宅後，轉租他人居住使用，並對該租賃住宅進行管理業務，屬管

理自己資產性質1。包租、代管等租賃服務模式在我國租賃市場其實行之有年，

「包租」 之型態係包租公司先將租金支付與房東，其餘出租過程中之訂約、收

取租金、押金、房屋管理修繕等履約管理及終止租約後房屋收回、損害賠償的索

取等等2皆由包租公司處理，包租公司在過程中之風險包含待租期間的租金收入、

修繕及管理維護成本的墊付以及可能與承租人的訴訟3等等；「代管」 則係代替房

東處理出租過程中之所有履約管理事項，舉凡刊登廣告、帶看房屋及租金收取、

房屋修繕皆為代管服務之範疇。然而一直以來租賃糾紛迭起，政府因而制訂租賃

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將包租代管法制化，希冀得以包租代管制度之介入減

少租賃糾紛、平衡租賃雙方權益。然而，雖然政府大力宣傳，但是出租人採行包

租代管之數量仍與政策目標有相當之距離，本研究擬探討出租人選擇包租代管模

式考量之重要因素為何，進而建立選擇模式，以供後續精進包租代管模式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我國法律規定就租賃契約的權利義務，交叉適用了民法、土地法、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等相關法規，又因契約自由，租賃雙方的租賃法律關係在不違反上揭法

律的強制規定下，由當事人自行約定，在當事人資訊、經濟狀況不對等的情況下，

因而迭生糾紛，舉凡修繕義務之歸屬、押金之返還、契約提前終止、租賃所得稅

的轉嫁等等糾紛，由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立法總說明可

察，內政部希冀藉由引入租賃住宅之「代管」及「包租」專業服務制度，建立從

業人員專業證照制度，落實企業經營者業務責任，以協助處理龐雜之租賃住宅相

關管理事務，提升租賃服務當事人之信賴度，有效協助租賃雙方釐清權利義務關

係及解決租賃住宅糾紛，確保租賃雙方權益。 

 
1 張朝勇，租賃住宅的創新營運模式，暨南大學高階主管經營碩士論文，2018 年，第 9 頁 
2 蘇美惠，租賃住宅管理模式之研究，長榮大學高階管理碩士論文，2018 年，第 63 頁。 
3 林宏叡。以社會企業實踐居住正義之研究-以包租代管業為例，文化大學企管所碩士論文，

2019 年，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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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細鐸本條例之相關規定及依本條例授權而制訂之「住宅租賃契約應約

定及不得約定事項」、「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租賃住宅

委託管理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先前已制訂施行之「房屋租賃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等相關規範，可察上揭規範其實對於出租人與

承租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作了相當程度之調整，從租賃關係之締結開始，出租人

如係出租予供居住使用之承租人時就必須面臨確認自己是否為企業經營房東4以

選擇適用「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或「住宅租賃契約應約

定及不得約定事項」，在權利義務關係上也面臨了無法再以契約約定承租人不得

遷入戶籍、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

稅賦及費用，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擔等等限制，再者也做

了契約終止要件的調整及增加終止前預告期間的要件，此外也規範了終止後租賃

住宅和押金的返還等處理方式等等。而本條例中也於第 17 條5，第 18 條6針對個

人住宅所有權人提供住宅委託代管或出租予包租業轉租減徵租金所得稅、減徵地

價稅及房屋稅等規範。 

為使我國未來的住宅租賃市場發展更為穩健，並使我國租賃住宅市場導向專

業化經營管理，協助出租人經營管理租賃住宅，行政院內政部希冀藉由引入租賃

住宅之「代管」及「包租」專業服務制度，建立從業人員專業證照制度，落實企

業經營者業務責任，以協助處理龐雜之租賃住宅相關管理事務，提升租賃服務當

事人之信賴度，有效協助租賃雙方釐清權利義務關係及解決租賃住宅糾紛，確保

租賃雙方權益。基此，行政院內政部擬具「住宅租賃市場發展條例」，經立法院

三讀通過「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於 2017年 12月 27日公布，2018 年

 
4 「不論公司、團體或個人，亦不論其營業於行政上是否經合法登記或許可經營，若反覆實施

出租行為，非屬偶一為之，並以出租為業者，均可認定為企業經營者，其出租行為均得以消保

法加以規範。」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30 日院臺消保字第 1050165274 號

函。 
5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七條：「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將住宅委託代管業或出租予包租

業轉租，契約約定供居住使用一年以上者，得依下列規定減徵租金所得稅： 

  一、出租期間每屋每月租金收入不超過新臺幣六千元部分，免納綜合所得稅。 

  二、出租期間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新臺幣六千元部分，其租金所得必要損耗及費用之減

除，住宅所有權人未能提具確實證據者，依下列方式認列： 

   (一)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新臺幣六千元至二萬元部分，依該部分租金收入百分之五十

三計算。 

   (二)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新臺幣二萬元部分，依該部分租金收入按所得稅法相關法令

規定之減除標準計算。 

  前項減徵租金所得稅規定，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

之，並以一次為限。」 
6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八條：「符合前條規定之租賃住宅，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得予適當減徵。 

  前項減徵之期限、範圍、基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並

報財政部備查。 

  第一項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規定，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

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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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7日施行，「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下稱本條例）共五章，第一章

總則（第一條至第四條），第二章健全住宅租賃關係（第五條至第十八條），第三

章租賃住宅服務業（第十九條至第三十五條），第四章罰則（第三十六條至第三

十九條）、第五章附則（第四十條至第四十六條），其中對於租賃住宅服務業的規

範約佔本條例一半之條文，可說是本條例重中之重，可察內政部希冀以健全租賃

住宅服務業之方式盡力消弭租賃雙方之糾紛，並藉由租稅的優惠增加出租人對於

選擇包租代管模式之誘因。 

過去文獻對於出租人選擇出租房屋時考量之因素等相關研究顯然較少，更遑

論討論包租代管制度之特性，有無影響出租人為出租之行為。其中包租制度由業

者承租租賃住宅後，轉租他人居住使用，並對該租賃住宅進行管理業務，此種制

度之特性在於業者為吸引承租人承租，通常會投入大量資本整修維護，為回收整

修維護成本，必然會希望出租人提高出租期間、降低出租租金，而出租人可能因

此享受房屋修繕之成果、待租期間之減少、帶看成本、廣告成本之降低，但同時

也需負擔單位租金降低之不利益。此外，出租人出租包租業者後，毋須負擔後續

承租人違約後之額外支出，降低前往法院訴訟之風險，但包租業者的品質及履約

能力以及將出租人之租金申報費用後將導致出租人需從過往之租屋黑市下浮出

檯面，過往未依法申報租金所得之陋習將被揭露，而需承擔被追稅之風險及日後

依法報稅之期待。 

而出租人之委託代管業者對其所有之租賃住宅進行管理業務，固然可以由其

協助房屋修繕、協助排除與承租人間之糾紛、代為催繳、收受租金，且毋須面對

承租人的疑難雜症，然而在我國普遍沒有建立付費委託的消費習慣下，是否願意

支出此項費用，尚有疑義。 

是以上揭締約條件之要素、履約成本的更迭、訴訟風險的變動、履約負擔的

減少、稅賦之追繳，是否會影響出租人租賃選擇行為，實有待研究之必要，然而

目前對於租賃關係之主體的研究中，似乎缺少對於出租者出租意願或是採行包租

代管模式意願之調查，從而本文擬先討論本條例施行下，對於出租人契約權利義

務、稅賦之影響係正向或負向，再分析雙北市房東於本條例施行下，對於押金、

租金、租稅等締約條件變更，是否會影響其出租房屋意願或讓房東願意考慮將其

房屋委託不動產租賃業者採行包租代管模式等，以及本條例所提供之「包租」、

「代管」優惠，是否為相當之誘因，讓出租人選擇採用「包租」、「代管」等服務

模式以達本條例之立法目的實有深入研究探討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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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針對目前雙北市的出租人進行調查與分析，並就研究動機所述，預期

可達以下目的： 

一、檢視現有國內包租代管租屋市場之概況，並整理相關文獻資料，掌握出租人

選擇出租時之考量因素，以及對於出租房屋締約條件之屬性分別探討影響出

租人的因素。 

二、建立出租人的選擇租賃方式之計量模型，釐清出租人對於包租代管模式之選

擇特性，並對實證結果進行分析與比較。 

三、根據模型結果之應用，提出政府對於如何落實本條例對於健全租賃市場之立

法目的以及未來包租代管政策規劃與執行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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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疇 

壹、本研究之研究範圍係以供承租人居住之租賃關係為限 

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租賃住宅：指以出租供居住

使用之建築物。」、「住宅租賃契約（以下簡稱租賃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

以建築物租與他方居住使用，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本條例第四條規定：「租

賃住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本條例規定： 

一、供休閒或旅遊為目的。 

二、由政府或其設立之專責法人或機構經營管理。 

三、由合作社經營管理。 

四、租賃期間未達三十日。」 

是以就適用本條例之對象係指一方以建築物租與他方居住使用，他方支付租

金之契約法律關係，因而排除承租人承租作為店面、公司等商業使用、飯店7、民

宿、社會住宅8、短租9等法律關係。本條例第三條定義之規範是指以出租供居住

使用之建築物，不論其是否符合建築管理或土地使用管制等相關法規，舉凡住宅

出租係供居住使用者，除第四條規定情形外，均應適用本條例規定。另有關政府

機關、學校、公（民）營機構提供員工宿舍；公（私）立學校經營管理之學生宿

舍；政府機關、公（民）營機構或非營利團體，提供特定對象作為社會福利服務

及長期照顧服務，如失智症團體家屋、少年自立生活適應、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

小規模多機能社區型照顧模式之居住場所；提供生活照顧、健康管理或醫療照護

服務，如老人住宅之居住場所；宗教團體提供如香客大樓或神職人員居住場所等，

均非本條例立法目的所欲管理及發展之對象，且與一般居住之情形有別，不待明

定，均非本條例租賃住宅適用範圍。10此外亦未包含作為商業辦公、工業廠房或

其他產業用途之租賃房屋11。並於第四條規範租賃住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

用本條例規定： 

   一、供休閒或旅遊為目的12。 

供休閒或旅遊使用之租賃住宅，與一般居住使用之租賃住宅性質有別，非屬

 
7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四條之立法理由：「二、各款情形排除適用本條例之理由如

下： (一)供休閒或旅遊使用之租賃住宅，與一般居住使用之租賃住宅性質有別，非屬為解決國

人居住問題之範疇，爰為第一款規定。」 
8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四條之立法理由：「政府自行經營管理之租賃住宅，多為公有

財產管理範疇，而由政府設立之專責法人或機構經營租賃住宅包租或代管業務，主要為興辦社

會住宅或為執行特定住宅政策目標，係涉住宅法等相關規定範疇，爰為第二款規定。」 
9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四條之立法理由：「(四)未達三十日之短期租賃行為，尚非以

長久居住為目的，不符國人通常居住需求，亦不符租賃住宅服務業提供服務之經濟規模，爰為

第四款規定。」 
10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三條之立法理由。 
11 陳立夫，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解說，月旦法學雜誌第 277 期，2018 年 6 月，第 27

頁。 
12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四條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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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國人居住問題之範疇，爰為第一款規定。 

   二、由政府或其設立之專責法人或機構經營管理13。 

政府自行經營管理之租賃住宅，多為公有財產管理範疇，而由政府設立之專

責法人或機構經營租賃住宅包租或代管業務，主要為興辦社會住宅或為執行特定

住宅政策目標，係涉住宅法等相關規定範疇，爰為第二款規定。 

   三、由合作社經營管理14。 

依合作社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合作社係指依平等原則，在互助組織之基礎

上．以共同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善，而其社員人數及股金總

額均可變動之團體。故合作社經營之業務以提供社員使用為限，其運作係透過民

主方式由社員開會決定，合作社經營租賃住宅服務者，其所需資金係由社員共同

出資或共同向外借貸，經營服務所收之服務費或租金如有結餘，依該法規定亦應

按社員交易額比例攤還予社員，並提列公積金及公益金，更可保障租賃當事人權

益。合作社既屬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與營利法人之公司性質迥然不同，

故將合作社經營管理租賃住宅部分，排除適用本條例，回歸該法規範合作事業經

營管理之範疇，爰為第三款規定。 

   四、租賃期間未達三十日15。 

未達三十日之短期租賃行為，尚非以長久居住為目的，不符國人通常居住需

求，亦不符租賃住宅服務業提供服務之經濟規模，爰為第四款規定。 

貳、本條例與其他法規之適用順序16 

本條例之草案總說明於（一）強化保障住宅租賃關係」部分指出：「由於住

宅租賃法律規範散見〈民法〉及〈土地法〉及其相關細則辦法或判例，一般民眾

不易認識和援引；同時部分條文亦因不符實務，致實務上窒礙難行，房東、房客

從而頻生糾紛。」而「本次條例部分條文立法草案，除為周延現行法令規範不足

之處，亦收攏散落於民法、土地法的相關規定，使民眾面對各項常見爭議，有明

確規定以資依循。」從本總說明可知，本條例實有整合現行國內租賃法規而建立

一套統一的租賃法律之立法目的。不過，應注意的是，本條例乃以「租賃住宅」

為規範之客體，並非適用所有之租賃關係。亦即唯有「租賃住宅」方優先適用本

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方以民法，並以土地法規定作為補充。至於其他之租賃，

例如土地租賃或以營業為目的之租賃，則仍適用民法或土地法之相關規定，而無

本條例之適用。 

 
13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四條立法理由。 
14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四條立法理由。 
15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四條立法理由。 
16 姚志明，概覽「租賃住宅市場發展及管理條例」，月旦法學雜誌第 277 期，2018 年 5 月，

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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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住宅租賃」契約具消費關係者，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

相關規定；非具消費關係者，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條例第 5條第 1 項本文）。因而，本條例並未排除消保法之適用，亦即有關

消費者之保護，消保法仍優先本條例之適用。簡而言之，本法施行後，有關「住

宅租賃」契約應以消保法優先適用，消保法未規定者，方適用本條例。本條例未

規定者，方適用土地法或民法之規定。從而，如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30 日院臺消保字第 1050165274 號函。「不論公司、團體或個人，亦不論

其營業於行政上是否經合法登記或許可經營，若反覆實施出租行為，非屬偶一為

之，並以出租為業者，均可認定為企業經營者，其出租行為均得以消保法加以規

範。」被視為企業經營房東者出租予他人作為居住使用者，因具消費關係，亦不

在本研究之比較範圍。 

參、空間範圍 

本研究探討空間範圍，以台北市、新北市（以下稱雙北市），符合上揭規範

之個人所有權人出租予承租人作為居住使用之租賃案例。 

肆、時間範圍 

因本條例施行迄今約二年餘，本研究將以本條例於 2018 年施行二年餘以來

對於符合上揭規範之個人所有權人出租予承租人作為居住使用之租賃案例作為

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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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主成分分析法、二元羅吉特為研究方法，使用問卷調

查法調查出租人為出租行為時就包租代管模式的感受與認知，俾將意願及喜好整

理作為量化分析的資訊；主成分分析法在於簡化數據，並在後續分析上提供便於

操作模型的數據；二元羅吉特模型為總結前者數據加以解析選擇因素，確認實證

的結果是否符合研究目的。 

壹、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可用於描述性、解釋性或探索性的研究，主要用於個人或分析單元

的研究上。雖然這個方法也用於其他分析單元的研究，例如團體或是互動，但需

要有一些人作為受訪者或是資料提供者。問卷分為兩種，開放式問項或封閉式問

項17，本研究問卷詢問對象將以本條例施行迄今約二年餘，雙北市之個人所有權

人作為問卷調查對象，詢問雙北市房東於本條例施行下，對於押金、租金、租稅

等締約條件變更，是否會影響其出租房屋意願或讓房東願意考慮將其房屋委託不

動產租賃業者採行包租代管模式等，以及本條例所提供之「包租」、「代管」優惠，

是否為相當之誘因，讓出租人選擇採用「包租」、「代管」等服務模式。 

貳、主成分分析法 

取得問卷資料後再以主成分分析法作為解構工具分析，成分分析方法中可分

為主成分分析與映像成分分析18，其中前者較常作為使用。前者主要係藉由原始

觀察變相的主要成分，而將形成的變異總數為分割；而後者則係採將變項分解為

共同部分與獨特部分，分別代表的是可預測與不可預測。於應用上，以主成分分

析作為本研究方法在於可以達至簡約的效果，已將大量資料縮減，傳達大部分的

資訊。後續將以主成分分析法為基礎，首先找出解釋最大總變異量的構面，並以

此作為第一主成分（First Principal Component），再扣除第一主成分解釋的變異量，

找出與第一主成分互不相關（即獨立）剩餘之最大變異量的第二主成分，直至萃

取完畢（即特徵值小於 1 便停止）。簡而言之，即是以較少的資訊遺失，而將題

項所組成的眾多變數濃縮成為少數的因素並進行探討19。本研究將以最大變異法

 
17 柯雲娥，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國家教育研究院，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8715/，最後瀏覽日：2020/12/10。 
18 黃財尉，共同因素分析與主成分分析之比較，彰化師大輔導學報第 25 期，92 年，第 77 頁。 
19 黃財尉，前揭註 14，第 78 頁。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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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max）、巴特利球型檢定（Bartlett Test of Spherivity）與 KMO 檢定（Kaiser-

Meyer-Olkin Test）為主要工具，詳述於第四章之實證分析。 

參、二元羅吉特模型 

羅吉特模型源自選擇行為理論推導而成，而其理論基礎則與經濟學的消費者

行為和心理學選擇行為相關，應用只在消費者基於效用函數最大化，而從事合理

的選擇行為20。本研究採行的二元羅吉特模型之特性為兩個替選方案中的相對機

率僅與兩方案之特性有關，與其他方案無關。在此種模型中僅有兩種方案，意指

能選擇其中一組方案，並使用虛擬變數 1與 0的二元資料表示本研究之「採行包

租代管」與「不採行包租代管模式」，藉以判斷在本條例施行對於出租人權利義

務之影響、履約成本的更迭、訴訟風險的變動、履約負擔的減少、稅賦之追繳和

正常繳稅後得進一步享有之優惠，是否會影響其出租房屋意願、研究設計與問卷

分析、本條例施行下個人所有權人採用「包租」、「代管」模式出租房屋之意願，

並提出建議。 

 

 

 

 

 

 

 
20 朱芳妮，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決策模式之研究，政大地政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第 14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31

10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擬先界定研究範圍係於本條例施行下的雙北市出租人，並整理出租人

對於供給房屋決策之因素、出租人對於包租代管服務業的需求程度及本條例施行

下對於締約條件因素有無變更後等文獻，選擇本條例施行下之可能影響出租人選

擇包租代管模式因素，如出租人之社經背景、履約成本的更迭、訴訟風險的變動、

履約負擔的減少、稅賦之追繳和正常繳稅後得進一步享有之優惠，是否會影響其

出租房屋意願或讓房東願意考慮將其房屋委託不動產租賃業者採行包租代管模

式等，以及本條例所提供之「包租」、「代管」優惠等，再以問卷調查法、二元羅

吉特模型等計量模型分析等方式分析雙北市房東之出租選擇包租代管意願並解

構、比較上揭因素，對於出租人選擇採用「包租代管」等服務模式有無影響，建

立模型與分析比較，最後提出結論及改善策略，研究流程詳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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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研究流程圖 

研究設計 

問卷調查 

現有出租人 

結論與建議 

重要影響因素歸納與

變數分析選取 

比較影響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因素

模型建立與分析比較 

文獻回顧 

研究範圍界定 

出租人供給決策

影響之相關研究 

研究動機與目的 

出租人對於不動產租賃服務業

的需求程度之相關研究 

締約條件變更與影

響之相關研就究 

分析出租人選擇包租代管意願

租人分析出租人分析出租人分

析出租人分析出租人分析出租

人分析出租人 

二元羅吉特模式 

主成分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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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發展概況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我國及日本包租代管市場概況 

壹、我國租賃市場概況 

居住條件為我國幸福指數評量領域之一，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我國（二

零一四年）國民幸福指數統計顯示，我國「居住條件」居於中段，二零一三年房

租所得比為百分之十三點五，維持近十年的穩定。另受國人以購買房屋方式滿足

居住需求之習慣影響，二零一三年房價所得比為八點四倍，較二零一二年同季的

七點八倍增加零點六倍，其中臺北市與新北市分別達十五及十二點七倍，另臺中

市、高雄市及臺南市等三都亦分別達八點一、七點三及六點三倍，均較國際認定

合宜房價所得比三～四倍高出甚多，民眾購屋負擔相較於租屋負擔明顯偏重。而

發展住宅租賃市場，作為國人長期居住需求的可替代選擇，滿足居住需求，已成

為重要之課題。 

就出租人而言，在人口結構已呈現高齡化及少子化的情形，未來的高齡住宅

所有權人將會越來越多，一方面因受到年齡老化因素管理能力下降，且住宅租賃

事務管理繁雜及衍生糾紛處理不易，導致住宅所有權人不願或無法釋出房屋至租

賃市場，以致造成資源之閒置。依據財政部統計處資料顯示，持有房屋超過一戶

以上的戶數，高達三百一十六萬戶，佔住宅存量八百六十萬戶的百分之三十六強，

如果能有效釋出提供租賃，將能促進資源有效運用。是以，藉由強化出租人租賃

管理智能、建立專業服務協助處理租賃住宅相關管理事務及租稅減徵措施，以鼓

勵住宅所有權人釋出空閒住宅，為未來健全租賃市場重點。 

就承租人而言，根據財政部 104年之統計處資料顯示，二零一四年平均購屋

年齡為四十一點二歲，無屋者達二百六十三萬戶，佔我國家戶數八百四十六萬戶

的百分之三十一強，顯見對於住宅租賃之需求仍屬剛性。為滿足此一需求，降低

租賃糾紛發生，應提供正確的租屋資訊供出租人選擇合適之住宅。是以，藉由平

等互惠租賃契約、租賃資訊透明、建立專業服務、規範租賃廣告內容等措施，以

滿足承租人需求，並確保其權益。 

觀察目前臺灣住宅租賃市場，市場上仍以個體房東為主，且其大多自行辦理

出租及後續管理維護事宜。一般而言，出租住宅事項包括刊登廣告、篩選房客、

訂約、收取租金、維護修繕及解約時的糾紛處理等，過程繁雜而瑣碎，其租屋成

本可能高於租金收益，造成房東的出租意願降低。這些花費在住宅出租過程中之

實質成本，交通費、廣告費、屋況的改善，傢俱、家電的添購等等及非實質成本

如時間與心力等，亦或是過程中所衍生之風險例如待租期間、承租人未依約繳納

租金、或是承租人對房屋的破壞等以及衍生的訴訟程序，皆影響房東是否將住宅

供給於出租市場。因此，減少出租過程中之成本及降低其中之風險，為促使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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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住宅出租之重要誘因。亦有研究21指出，參與包租代管之房客來源多為主動上

門，房客數量無需開發即源源不絕的情況下，然而開發屋源不易，形成需求多於

供給之情形。 

我國租賃住宅管理服務市場，自本條例施行以來，從事包租代管等租賃業務

的業者，申請家數快速成長，迄今全台已有 785家業者申請許可、348家領證准

予登記22，其中台北市 160 間、新北市 113 間、桃園市 127 間、台中市 159 間、

台南市 26 間、高雄市 55 間。而社會住宅包租代管之執行，六都迄 108 年 10 月

止，共媒和 5008間23，其中台中市名列前茅共 1163間、台北市 1098間、桃園市

1005間、新北市 897間、高雄市 559間、台南市 286間，可見已有初期成效，而

至 109年 10月 30日止，媒和 12,497間，而有大幅度之增長。 

表 1-1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執行計畫
24 

縣市 媒合戶數 

第 2期 第 1期 

縣市版 公會版 

新北市 1,050 407 906 

臺北市 186 323 1,166 

桃園市 1,171 1,212 1,005 

臺中市 852 380 1,163 

臺南市 552 59 322 

高雄市 397 183 595 

其他縣市 568 － － 

小計 4,776 2,564 5,157 

合計 12,497 

 
21 張淯婷，我國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政策規劃與執行落差，政治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2019 年，

第 131 頁。 
22 資料來源，內政部租賃住宅服務業資訊系統，

https://resim.land.moi.gov.tw/RentQuery/Pgp_1_1_1q，查詢期間 2020 年 12 月 17 日。 
23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社會住宅專區，http://pip.moi.gov.tw/V2/B/SCRB0501.aspx?mode=7，

查詢時間 2019 年 11 月 24 日。 
24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https://pip.moi.gov.tw/V3/B/SCRB0501.aspx?mode=7，查

詢日期：2020 年 12 月 17 日） 

http://pip.moi.gov.tw/V2/B/SCRB0501.aspx?mode=7，查詢時間2019
http://pip.moi.gov.tw/V2/B/SCRB0501.aspx?mode=7，查詢時間2019
http://pip.moi.gov.tw/V2/B/SCRB0501.aspx?mode=7，查詢時間2019
http://pip.moi.gov.tw/V2/B/SCRB0501.aspx?mode=7，查詢時間2019
https://pip.moi.gov.tw/V3/B/SCRB0501.aspx?mode=7，查詢日期：2020
https://pip.moi.gov.tw/V3/B/SCRB0501.aspx?mode=7，查詢日期：2020
https://pip.moi.gov.tw/V3/B/SCRB0501.aspx?mode=7，查詢日期：2020
https://pip.moi.gov.tw/V3/B/SCRB0501.aspx?mode=7，查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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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租賃及包租代管市場概況25 

本條例於立法時，大量參考了日本租賃制度之法規典章及管理政策而制訂，

故先說明日本之租賃市場發展現況及管理方式，以作為本條例發展之借鏡。於

2011年時，日本住宅存量約 5211萬戶，自住者 3360萬戶，租賃住宅 1851 萬戶

（包含民間租賃 1468 萬戶，公營住宅 383萬戶），民間租賃住宅佔所有住宅四分

之一，其中委託管理公司管理共 807萬戶，房東自行管理 661萬戶，租賃住宅委

託管理之比例相當高，但是之前並沒有專責的法律和制度進行規範，所以日本曾

於 2011年 12月 1日施行租賃住宅管理業者登記制度，並在 2016年 8月 12 日修

正，包含分店必須聘僱具管理業務 6年以上或同等程度實務經驗之租賃不動產經

營管理士，並由其向屋主說明契約重要事項並簽章及修訂租賃住宅標準契約書等

等。目前日本全國預估有 3.2 萬家業者，實際執行管理業務者約 8000 至 10000

家。 

日本租賃住宅產業分為包租與代管兩類，其產業發展主要是因應房屋老舊及

所有權人高齡化的趨勢，衍生出來的管理服務產業。日本房東重視安定性，追求

穩定的現金收入，以縮短房屋閒置時間為優先考量，而不是講究租金最大化的經

營模式。現行日本租賃住宅服務業的代管費用約為月租金的 5%；包租費用則是

以市價租金行情的 85%承租，因為房東透過包租制度以獲取穩定收入，所以在日

本都會區之房東委託包租業務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日本租賃契約通常 2年 1期，

進行更新契約時，依市場租金行情對租金進行議約調整，契約更新也是租賃住宅

服務業重要業務之一，以維持租賃關係之穩定。 

日本承租住宅需要有連帶保證人，以保證承租人在欠繳租金時，能由連帶保

證人代墊租金。但經常發生無人願意擔任連帶保證人以及連帶保證人也會有經濟

能力不足，無法代墊租金之情形。為解決上開問題，發展出專門為承租人擔保的

租金保證制度及公司。現今日本有 200家租金保證公司，其中部分為公司兼營管

理業務及租金保證業務)，承租人需繳納月租金 50%之費用予保證公司，契約更

新為 1萬日圓。租金保證公司主要處理業務為承租人欠繳租金、或租約終止後所

產生的修繕費用糾紛處理，而多數租金保證公司，代為賠償的上限約為 24 個月

租金。 

租金保證公司在承租人提出租賃住宅入住申請書時會先行審核承租人所填

載的書面資料，查核內容包含年收入租金支出不得超過薪資收入 30%、承租人工

 
25 日本租賃住宅制度，內政部出國報告，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703247/001，查詢時間

2019 年 10 月 12 日。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703247/001，查詢時間2019年10月12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703247/001，查詢時間2019年10月12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703247/001，查詢時間2019年10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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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況或僱用型態係臨時工或正職員工、信用狀態及犯罪記錄等資訊，而查核資

訊除入住申請書資訊內容外，其他查證資料則由租金保證公司自行調查。2017 年

10 月 2 日，國土交通省發布家賃債務保証業者登錄規程（即租金保證公司登錄

規程），讓民眾能夠找到登記在案之業者，保障租賃權益。此外，租金保證公司

為避免遇到承租人欠繳房租或短期間大量金錢支出之經營風險也會向保險公司

投保，透過風險的分散以減輕租金保證公司經營風險，讓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務

更為穩健。 

而日本政府為了減少閒置房屋，制訂了閒置房屋特別措施法，讓各鄉鎮市區

公所利用稅務資料確認閒置房屋，再由公所詢問閒置房屋所有權人是否願意將資

訊提供給事業單位，如願意者，公所再將聯絡方式提供給相關事業單位，由事業

單位與閒置住宅所有權人進行洽談。日本為了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也制訂了

終身建物標準契約書，房東如果出租給 60 歲以上的承租人，租期應至承租人死

亡時始屆至之限制性租賃契約。 

綜上可察，日本有將近近八成之委託管理租賃物件以及包租代管比例，是我

國發展租賃產業以及深化包租代管模式的良好借鏡，此外租金保證公司、遞約前

資訊查核以及閒置房屋特別措施法等制度及法令，均為我國過去法制所未見，或

可斟酌採用，俾利更廣泛的推行包租代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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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出租人提供租賃住宅之影響因素 

就出租人供給決策影響方面，有研究指出26在稅後折現率固定的情形下，影

響房東供給決策因素主要為預期租金、預期房租增值以及持有成本等三類，而此

三者除受房地產市場整體景氣影響外，主要會因住宅本身屬性與房東本身風險態

度而有不同。其並指出當房東所必須支付的持有成本較低時，出租的意願較高。

在實際執行可從降低租賃住宅的稅賦著手，例如租賃住宅在相關房屋稅與地價稅

可獲得減免，以鼓勵持有閒置住宅之持有人將住宅出租，此外，租賃住宅之收入

與支出應能適切反映，以所得稅之相關規定來看，租賃住宅之租金收益必須列入

所得中一併申報所得稅，然而租賃住宅之持有成本部份除了採取列舉方式外，較

無法反映實際租賃成本，反而造成房東負擔，而降低出租意願，故所得稅法中關

於租賃成本的部分有進行調整的必要，以反映房東真實的收益情況。此外，其亦

認為必須從降低租賃市場中的不確定風險當租賃住宅市場的不確定因素減低，風

險態度趨避的投資者增加長期租賃住宅供給的可能性較大。 

而依內政部所做「108 年住宅需求動向調查」27之整體調查，包租代管媒合成

功戶之出租人知道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管道，以媒體新聞居多，占 22.4% 其

次為親友告知，占 19.3%；再其次為社群網站占 15.7%。承租人知道社會住宅包

租代管計畫之管道，則以社群網站居多，占 43.4%其次為媒體新聞，占 18.6%；

再其次為親友告知，占 14.5%。出租人得知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資訊來源多

為媒體新聞，承租人資訊來源多為社群網站。  

出租人 98.3%支持政府推動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高於承租人的 95.6% 。

出租人與承租人均較多支持包租方案。出租人 50.6%認為包租或代管兩種方案差

不多，其次為較支持包租方案，占 35.1%。承租人 63.8%認為包租或代管兩種方

案差不多，其次為較支持包租方案，占 22.3%。出租人 92.1%認同社會住宅包租

代管計畫，可有效讓民眾願意將房屋提供予政府委託的業者出租，高於承租人的

85.7%。 

出租人認為能有效推廣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配套措施，依主要度排序，

前三項依序為：房屋租金評定公開透明化（14.7%）；制定租賃糾紛處理 SOP 制

度化（14.5%）；增加稅賦優惠項目（14.0%）；提高修繕補助上限（14.0%）。承租

人認為能有效推廣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配套措施，依主要度排序，前三項依

序為：房屋租金評定公開透明化（26.0%）；提高租金補助的折數（22.8%）；制定

 
26 黃心儀，租賃住宅市場房東供給決策之研究，2004 年 6 月，第 85 頁。 
27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https://pip.moi.gov.tw/V3/E/SCRE0101.aspx，查詢日期：

2020 年 12 月 18 日。 

https://pip.moi.gov.tw/V3/E/SCRE0101.aspx，查詢日期：2020
https://pip.moi.gov.tw/V3/E/SCRE0101.aspx，查詢日期：2020
https://pip.moi.gov.tw/V3/E/SCRE0101.aspx，查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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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糾紛處理 SOP（制度化 12.6%）。「房屋租金評定公開透明化」及「制定租賃

糾紛處理 SOP（制度化）」為出租人與承租人共同認為能有效推廣社會住宅包租

代管計畫之配套措施。出租人對業者服務的滿意度為 71.9%，不滿意度為 11.3%，

與承租人的滿意度 71.7%，不滿意度 11.4% 相當。 

而在學者呂秉怡、花敬群就不動產租賃服務產業經營與管理制度規劃專業服

務案之研究28針對租屋服務業參與包租代管意願之調查，研究中針對租屋服務事

業部分，「連鎖經營之總公司與分店」、「連鎖加盟體系之加盟者」、「獨立經營單

位，無直營連鎖者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三類不同營業類型之業者均有七成

以上知道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主要資訊管道為媒體新聞、同業組織、社群網

站。八成以上支持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但參與之意願僅四成左右，尚有三成

保持觀望。不願意參與原因，按主要度排序，「連鎖經營之總公司與分店」依序

為「本身以經營銷售為主，不做租賃業務」、「擔心政策未來不續辦」、「租屋糾紛

難排解」；「連鎖加盟體系之加盟者」依序為「本身以經營銷售為主，不做租賃業

務」、「風險或成本過高」、「租屋糾紛難排解」；「獨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鎖者也

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依序為「本身以經營銷售為主，不做租賃業務」、「租屋

糾紛難排解」、「行政程序繁瑣」。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效益認知與加入租賃住宅服務業之意願調查顯示29，近六

成受訪者表示認同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能發揮有效利用民間空屋、照顧經濟或

社會弱勢租屋族群、提升租賃產業發展等三項之效益。若要能有效推動社會住宅

包租代管計畫，需要引進的配套措施，按主要度排序，「連鎖經營之總公司與分

店」依序為「制定糾紛處理機制」、「制定租金評定機制」、「導入租金保險制度降

低欠租風險」；「連鎖加盟體系之加盟者」依序為「制定糾紛處理機制」、「導入租

金保險制度降低欠租風險」、「不動產租賃實價登錄」；「獨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

鎖者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依序為「制定糾紛處理機制」、「導入租金保險制

度降低欠租風險」、「制定租金評定機制」。加入租賃住宅服務業之意願，「連鎖經

營之總公司與分店」有 79.1%有意願，「連鎖加盟體系之加盟者」有 66.1%，「獨

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鎖者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有 59.2%。不願意加入原

因，主要為「非主要業務/ 未涉租賃業務」，其他還包括「人力不足」、「成本/利

潤/風險考量」。 

而就出租人對於不動產租賃服務業的需求程度部分
30
，租賃住宅供給者、需

求者對不動產租賃服務需求程度以「租屋糾紛處理」最高，其次為租屋知識提供

 
28 呂秉怡、花敬群，不動產租賃服務產業經營與管理制度規劃專業服務案總結報告書，2012 年

12 月，第 284 頁。 
29 周美伶，107 年無自有住宅暨租屋服務事業調查報告，2009 年，第 43 頁。 
30 呂秉怡、花敬群，前揭註 22，第 1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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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律諮詢、租屋資訊取得、媒合等。租賃雙方非常願意/願意付費購買租賃服

務之意願程度，租賃住宅需求者約為 44.2%；租賃住宅供給者約為 53.8%。租賃

住宅需求者、供給者願意購買租賃服務所需承擔租金上漲幅度以 0~5%居多；其

次為 5~10%。租賃住宅供給者與需求者對希望政府提供租賃服務項目有所不同，

租賃住宅供給者最希望政府提供租賃服務項目為「租屋法令諮詢」，「成立租屋事

務服務中心」、「租屋糾紛處理」次之。而租賃住宅需求者最希望政府提供租賃服

務項目為「提供租金補貼/出租住宅修繕補貼」，「租屋糾紛處理」次之。亦有研

究31指出，專法的制訂可以降低糾紛之交易，促進民眾投入住宅租賃市場。 

從學者呂秉怡、花敬群之研究可以看出，供給者對於租賃法規及後續租屋糾

紛的處理並不熟稔，而有相當高比例之法令諮詢及糾紛處理之需求，是以此次本

條例造成的法規變動，是否會增強出租人對於選擇不動產租賃服務業包租代管模

式之需求，實值研究。此外，上揭研究均未參酌租屋黑市現象32。房東為了逃避

租金稅賦，租屋行為地下化，形成有所得不繳稅的普遍現象。此結果不但使得租

屋資訊不透明，承租人與房東也缺乏保障，增加租屋糾紛，產生租屋市場的不公

平與不效率；而且房東擔心租屋行為一旦曝光，將增加稅賦。 

由上揭文獻整理可知過去研究影響出租人出租房屋決策因素之研究亦較少，

且因為本條例係 107 年 6 月 27 日始施行，故相關文獻並不多，研究資料取得上

有相當的困難性，故透過問卷調查取得一手資料的方式，為本文目前所能運用的

最佳資料。 

 

 

 

 

 

 

 

 
31 鍾淨宜，租賃住宅服務業之經營策略，崑山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9 年，第 62 頁。 
32 張金鶚，租屋黑市知多少，2018 年 10 月 5 日，蘋果日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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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由法律角度觀察租賃契約之影響因素 

本研究謹就下列要件分析適用本條例及其相關應記載、應約定事項與過去未

施行前之法規進行整理，並說明本條例施行下對於出租人權利義務之影響、履約

成本的更迭、訴訟風險的變動、履約負擔的減少、稅賦之追繳之影響。 

壹、租金 

就租金部分，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民法對於租金之高低並無特別規範，由當

事人自行約定，惟土地法第 97 條針對城市土地房屋之租金，限制以不超過土地

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33。從而，法院實務判決均認，如當事人

間就城市房屋之租金之約定，超過此限制者，出租人對於超過部分無請求權34，

惟承租人就超過部分租金任意給付經出租人受領後，不得謂係不當得利請求返還。

而由於現行公告地價與房屋評定現值與不動產實際市價過度乖離，導致目前於此

限制下之租金，事實上異常偏低，甚不合理。然此以不切實際之限制房屋租金規

定，卻又屬強制規定，將影響住宅房屋所有權人之出租意願35。 

依本條例第六條之規定，租賃住宅之租金，由出租人與承租人約定，不適用

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

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約定租金超過該規定者，得強制

減定之。考量公告地價及房屋評定現值與市場價值仍有差距，無法完全反映房屋

收益價值，且上開土地法規定僅規範城市地區之住宅，造成同樣為租賃行為，租

金卻因地區不同而有差異。為避免影響出租人提供租賃住宅之意願，並尊重市場

機制，爰定明予以排除適用36。 

 
33 羅玉賢，租賃法令制度之研究-兼論租賃糾紛處理機制，崑山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9 年，

第 83 頁。 
34 請參原最高法院 59 年台上字第 793 號判例「房屋及基地之租金數額，按其地區，於土地法

第九十七條及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分別定有限制，當事人間約定之租金超過此

限制者，出租人對超過部分無請求權，法院就出租人超過部分之請求，予以駁回，與行政機關

強制減定前開超限租額，併行不悖。」；原最高法院 43 年台上字第 392 號判例「土地法第九十

七條第一項所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物申報總價額年息百分之十為

限」，係屬強制規定，如當事人間約定之租金超過此限制，其超過部分無請求權。」 
35 陳立夫，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解說，月旦法學雜誌第 277 期，2018 年 6 月，第 27

頁。 
36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六條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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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押金 

以現金作為租賃物（特別是房屋）租賃之擔保者，即所謂押租金（簡稱押金，

亦稱擔保金），於社會上頗為常見，然民法未對之設有規範；另，土地法雖明文

容許，惟為保護承租人，爰定有限制。亦即，同法第 98條、第 99條分別規定：

「以現金為租賃之擔保者，其現金利息視為租金之一部。前項利率之計算，應與

租金所由算定之利率相等。」、「前條擔保之金額，不得超過二個月房屋租金之總

額。已交付之擔保金，超過前項限度者，承租人得以超過之部份，抵付房租。」

準此，房屋租賃擔保金之作用，不僅得供租賃所生損害賠償之擔保，另其金額超

過法定限度部分得抵付租金，亦得抵償積欠之租金（土地法第 100 條第 3 款參

照），且其利息並得視為租金之一部，而抵付租金37。 

過去租賃實務關係下的押租金，在司法實務上累積相當多的判例見解，如最

高法院 83年台上字第 2108號判例就指出「押租金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

賃債務之履行，在租賃關係消滅前，出租人不負返還之責。」，65年台上字第 2714

號判例「押租金之性質，乃擔保租金之給付，如承租人有欠租情事，固可由出租

情事，固可由出租人主張抵付租金，但不得謂出租人有收取押租金者，即可延長

租期」，但這些都是押租金的規定。 

然而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修正之後，在第 3 條的第 13 項重新規範

押金的定義，押金指承租人為擔保租賃住宅之損害賠償行為及處理遺留物責任，

預為支付之金錢，在定義上沒有包含擔保租金的給付。故土地法第 100 條規定：

「出租人非因左列情形之一，不得收回房屋：一、出租人收回自住或重新建築時。

二、承租人違反民法第四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轉租於他人時。三、承租人

積欠租金額，除擔保金抵償外，達二個月以上時。四、承租人以房屋供違反法令

之使用時。五、承租人違反租賃契約時。六、承租人損壞出租人之房屋或附著財

物，而不為相當之賠償時。」，依本條例規定，押金之目的並非在於擔保租賃關

係存續中承租人之租金債務；故計算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是否達 2 個月租額

時，並不得以押金抵償38。 

參、提供真實租賃住宅廣告之義務 

本條例第 13 條「出租人提供之租賃住宅廣告內容應與事實相符。受託刊登

 
37 陳立夫，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解說，月旦法學雜誌第 277 期，2018 年 6 月，第 31

頁。 
38 陳冠甫，關於房屋押租金問題之初探，土地問題研究季刊第 17 卷第 4 期，2018 年 12 月，第

75-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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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住宅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之租賃住宅面積、屋齡、樓層別

及法定用途與事實不符者，就承租人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出租人負連帶賠

償責任；其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 

過去租賃實務曾有出租人以美化或不實之租賃資訊刊登於租屋廣告以求招

攬房客承租，並迭出糾紛，然而民法就此似未有相類之規範，僅於出租者為企業

經營者房東時，應有消費者保護法第 22條「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

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

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廣告不實之責任。 

肆、租稅提高之風險 

依住宅租賃契約不得約定事項中，第二點規定「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

賃費用支出。」、第三點規定「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第四點規定「不

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及費用，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

負擔。」，由於本條例第五條第二項已規定「非具消費關係之租賃契約條款，違

反第一項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者，無效；該應約定事項未記載於契約者，仍構

成契約之內容；其為口頭約定者，亦同。」，從而上揭不得約定事項，實則已發

生拘束租賃雙方之效力。 

一、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過去房東不願意讓房客遷入戶籍，主要是稅賦的考量，一般用地稅率與自用

住宅地稅率，稅負可能有數倍之差。就房東每年該繳納的地價稅和房屋稅來看，

地價稅一般用地稅率是千分之十到千分之五十五間，採累進方式課徵，而如果作

為自用住宅，則自用住宅用地稅率只有千分之二，稅負相差了數倍。而在房屋稅

上，自用房屋的房屋稅是 1.2％，非自住的房屋稅則在 1.5％至 3.6％間。但是

如果房屋一旦出租讓房客遷入戶籍，就無法申請自用住宅的地價稅、房屋稅優惠

稅率，因而都會事先跟房客講不能遷入戶籍。 

但是這會讓房客很困擾，因為如果不能把戶籍設在租屋處，那麼一些重要的

政府文件沒辦法及時收受。還有家裡有小孩的租屋族，也會因為無法設籍，導致

無法請領居住地政府的育兒補助，又因為學區是以戶籍區分，如果有就學的需求，

卻無法就讀租屋處附近的學校，還要長途接送，導致相當大的不便。為了改善這

種不合理的現象，主管機關才會制訂這樣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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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以及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

賦及費用，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擔 

這兩條規定的關係是連動的。過去租賃關係裡面房東為了規避稅捐的支出，

通常會在契約裡載明房客不可以把租賃費用支出拿去報稅，甚至衍生出不准房客

申請租金補貼或其他的社會補助等等，甚至直接訂入契約。此外，有些房東為了

避免房客偷偷去報稅或是怕發生租賃糾紛後，房客跑去檢舉逃漏稅等等，又會規

定如果租賃契約的租金被列為房東的所得的話，那麼房東因而要多負擔的稅賦、

費用，都要由房客來負擔等等。但是這實質上已經造成房客權益的受損，房東把

原本依法應該繳納的稅賦利用契約的方式轉嫁到房客身上，房客往往沒有相當的

經濟地位和談判能力與房東協商，只能委曲求全，不敢報稅。 

主管機關為了保障房客權益並確保稅賦的公正，所以修訂了這項條文，簡單

的說，房東不能阻止房客就房租報稅，房客報稅導致房東多負擔的稅費，也不可

以約定讓房客負擔，契約裡做了任何違反這項規定的修正，都是無效的。此外，

包括房客遷入戶籍後可能導致房東地價稅、房屋稅無法適用優惠稅率，需回復原

本稅率課稅而需額外支出的稅費，都不能在契約中約定由房客負擔。  

伍、所得稅及房屋稅、地價稅的優惠減免 

為鼓勵、誘導個人住宅所有權人長期委託租賃住宅代管業管理其租賃住宅或

將其住宅出租予租賃住宅包租業經營，以助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本條例爰配套

地對個人提供租稅減免之誘因措施；其所定得減免之租稅，包括個人所得稅、地

價稅及房屋稅，但是有適用之前提： 

第一，必須是所有權人的個人，如果是二房東或者是以公司名義持有房屋出

租，是沒有辦法適用這樣的優惠的。 

第二，租賃契約必須是「供居住使用」，租給別人做商業使用或是開公司、

店面也沒有辦法。 

第三，租期必須達一年以上，短租、租期半年或幾個月，也沒有辦法適用這

項優惠。 

一、所得稅的優惠 

1.出租期間每屋每月租金收入不超過新臺幣六千元部分，免納綜合所得稅。 

2.出租期間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新臺幣六千元部分，其租金所得必要損耗

及費用之減除，住宅所有權人未能提具確實證據者，依下列方式認列：（1）每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31

23 

 

每月租金收入超過新臺幣六千元至二萬元部分，依該部分租金收入百分之五十三

計算。（2）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新臺幣二萬元部分，依該部分租金收入按所得

稅法相關法令規定之減除標準計算。 

二、地價稅與房屋稅的優惠 

地價稅和房屋稅的部分則是授權直轄市與縣市政府予以減徵，謹整理如表 2-1： 

表 2-1 六都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地價稅及房屋稅優惠整理（整理日期：109 年 12 月） 

 

直轄市 法規依據 施行日期 房屋稅（％） 地價稅（‰） 

台北市 台北市社會住宅興辦及公益出

租人出租房屋減免地價稅及房

屋稅自治條例 

107/10/19 1.2 2 

新北市 新北市興辦社會住宅及公益出

租人出租房屋優惠地價稅房屋

稅自治條例草案 

（ 尚 未 施

行） 

1.68 7 

桃園市 桃園市社會住宅興辦與公益出

租人出租房屋減免地價稅及房

屋稅自治條例 

106/01/13 1.2 2 

台中市 台中市社會住宅興辦及公益出

租人出租房屋優惠地價稅房屋

稅自治條例 

106/01/13 1.2 2 

台南市 台南市社會住宅興辦及公益出

租人出租房屋優惠地價稅及房

屋稅自治條例 

106/01/13 1.2 2 

高雄市 高雄市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

地價稅及房屋稅優惠自治條例 

106/01/13 1.2 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31

24 

 

陸、契約終止要件的變更 

關於房屋租賃之契約終止，依民法第 450條第 2項之規定，未定期限者，各

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定有期限者，如有於期限屆滿前得終止契約之約定者，

依第 453條亦得為先期通知後，終止契約。 

一、依民法規定，得由出租人終止租約之法定事由 

1.民法第 438條：承租人未依約定方法或未依房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房屋之使用 

收益，經阻止而仍繼續為之時； 

2.民法第 440 條：承租人遲付租金總額，達 2 個月租額，經催告仍不依限支付

時； 

3.民法第 440 條：承租人非法將房屋轉租時； 

4.民法第 445 條、第 447 條第 2項：承租人趁出租人不知或不顧異議，取去留

置物時。 

二、依民法規定，得由承租人終止之法定事由 

1.民法第 424 條：房屋有瑕疵，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時。 

2.民法第 430 條：房屋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經催告出租人修繕

而仍不修繕時。 

3.民法第 435 條：房屋一部滅失，就其存餘部分不能達租賃之目的時。 

4.民法第 436 條：因第三人就租賃房屋主張權利，致不能為約定之使用收益時。 

5.民法第 452 條：承租人死亡者，租賃契約雖定有期限，其繼承人如不擬繼續承

租，經先期通知後，仍得終止契約。 

三、本條例的終止事宜 

而關於租約之終止，本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就出租人得提前

終止租賃契約，規定如後： 

1.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不為修繕或相當之賠償。 

2.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達 2個月之租額，經催告仍拒繳；承租人遲付「租金

或費用」，達 2 個月之租額，經催告仍拒繳時，出租人終止租約。而此一終止

租約事由之內涵，包含「費用」在內，這是民法第 440 條第 2 項及土地法第

100 條第 3款關於終止房屋租約規定所無規定之部分，其優先於民法及土地法

而適用。 

3.承租人未經出租人書面同意，將租賃住宅轉租於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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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 

5.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 

而就承租人之終止事由，於本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規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致難以繼續居住者，承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出租人不得要求

任何賠償： 

1.因疾病、意外產生有長期療養之需要。 

2.租賃住宅未合於居住使用，並有修繕之必要，經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而不

於期限內修繕。 

3.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住宅之一部滅失，且其存餘部分難以繼續

居住。 

4.因第三人就租賃住宅主張其權利，致承租人不能為約定之居住使用。 

5.於承租人死亡時，繼承人亦得主張終止租賃契約（本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 

又依本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出租人或承租人擬提前

終止租約時，應檢附相關事證，事前以書面通知。而通知之期限，除出租人因「為

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之情形，應於終止前 3 個月通知外，其餘者，則應於終止

前 30 日通知，始能發生終止效力。此外於終止要件後，於行使終止權至實際終

止日間，尚有一個月或三個月之預告期間，此部分對於因未給付租金或承租人毀

損屋內設備之情形，反而讓出租人多承受沒法回收租金之風險。 

本條例修正後對於租金上限的不合時宜之處做了修正，上揭判決皆已明確揭

示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所有權人得依不當得利法

則，向無權占用其房地之人請求返還相當於租金之損害金。又租賃住宅之租金，

由出租人與承租人約定，不適用土地法第 97 條規定，故得以租賃雙方兩造於契

約時約定之租金為計算不當得利之基礎，應可消彌本條例施行前，對於違反租約

者反倒因為土地法 97 條租金上限減少應給付金額之不合理現象。 

  而押金不得逕行抵扣租金亦使出租人毋須再適用土地法第 100條之限制，排

除過往需累積積欠四個月之租金後始得終止租約的限制，雖然已明文禁止出租人

再以契約條款轉嫁應繳納之租金所得稅，但同時也提供了房屋稅、地價稅之優惠，

此外，更提供了租賃契約關係消滅後加速取回租賃標的物之程序簡化，總體而言

對出租人之優惠不可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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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計畫行為理論 

計畫行為理論在學術和實務面皆廣泛運用在預測採取行為的社會調查，並透

過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三者影響行為意向，進而決定是否採取實際行

為，即本研究的出租行為，在本研究中分別變換為感受、主觀規範、認知。本節

試以計劃行為理論的建構脈絡進行整理，以作為後續研究與問卷之建構與理論基

礎。 

壹、理性行為理論 

計畫行為理論的發展源自於 Fishbein與Ajzen 共同發展的理性行為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在心理學的眾多研究中，許多研究目標都

是為了解及預測個人行為，理性行為理論以期望值來解釋個人行為決策的過程，

其認為個人在採取某行動之前，會「理性」考慮其行為，換言之，個人行為是基

於其所獲得的資訊，作有系統及理性的思考之後採取行動。目前已有許多的研究

應用理性行為理論來預測、解釋個人行為意圖及行為，在行為模式研究中，它也

是一個相當著名的理論。理性行為理論中存在兩個基本假設39： 

（一）人的行為是經過理性思考，且主要受到個人的意志所控制。 

（二）個人採行某項特定行為的與否，受到其行為意圖所決定。所謂「行為意圖」

是指個人主觀決定對於採取某行為的機率，也可以說是個人進行某特定行為的意

願。而造成行為意圖的兩大決定因素則為： 

（一）個人內在因素，即個人對於進行某項特定行為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Behavior），這代表個人從事特定行為所擁有的正負面評價或感覺，如正面、

負面、愉快、不愉快、認同、不認同、重視、不重視等等。 

（二）個人外在因素，就是影響個人從事某項特定行為的主觀規範，這代表個人

在進行特定行為時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析言之，其他的外在變項，如個人特質、

環境因素等等也可以影響個人的行為意圖或行為，而 Ajzen 與 Fishbein (1980) 

則認為這些外在因素對行為意圖、行為的影響是透過態度、主觀規範這兩個構面

間接產生，因此他們加入個人特質、環境等外在變項成為最終的理性行為理論模

式。40 

雖然理性行為理論對行為的預測，提供了非常合理的解釋，且能成功的預測

行為意圖和行為，但Ajzen也認為該理論有一些未解決的問題，因為在實際情狀

中，行為並不是完全只受個人意志所左右，許多的非意志因素也會影響行為，如

 
39 江凱傑，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旅客對於住宿青年旅館意圖之研究，台東大學休閒管理碩士論

文，2014 年，第 10-12 頁。 
40 江凱傑，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旅客對於住宿青年旅館意圖之研究，台東大學休閒管理碩士論

文，2014 年，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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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該行為所需的技術、能力、知識、機會、時間和資源等。但理性行為理論假

設人的行為受到個人的意志所控制，且態度與主觀規範兩者間是互相獨立的，並

由態度與主觀規範兩者決定行為意圖，行為意圖則決定最終的行為，但是非意志

因素則會干擾行為意圖與行為間的相關，造成理性行為理論無法在所有的情況中

預測行為。也就是說，若為進行預測基於「個人的意志力控制」的行為時之研究，

理性行為理論對於個人行為具有很強的預測力，反之則此理論對行為的解釋力就

會減弱。為了改進上述的缺失，Ajzen (1985) 加以修改提出了理性行為理論的延

伸41，也就是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貳、計畫行為理論 

Ajzen於 1985 年計畫行為理論，整合多重屬性的理論觀點，從個人內在主

觀認知的解讀，檢視其購買政策歷程可能遭受的內、外在影響因素，深入洞悉個

體的消費心理與行為傾向，以它完整的理論架構與預測模式，比其他理論給予消

費者更完整也合理的解釋。該理論基礎源自於社會心理學，是指利用個人的態度、

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去預測個人參與某一活動的意圖和行為的理論。計畫行

為理論以三個部分來分析整個行為模式的形成過程。行為由個人的行為意圖決定；

行為意圖再由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決定；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

行為控制之間為互相影響。透過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行

為意圖可被準確的預測。42 

行為態度是指個人從事某項行為所得到正面、負面的感受，也可藉此反映出

對該行為的喜好程度；當對某行為所抱持的態度愈正向，則代表從事某行為的意

圖愈高，相反，對某行為所抱持的態度愈負向，則代表從事某行為的意圖則愈低。

也就是說，出租人出租房屋採行包租代管模式認為是有意義的時候，他越可能採

行包租代管模式。主觀規範是個人從事某行為所預期的社會壓力。當從事某行為

時會顧及其他關係人 ( 如：家人、朋友、師長等 ) 或專家的意見而受影響。舉

例而言，出租人對採行包租代管模式，會考慮如果採行包租代管模式將會受到親

朋好友的鼓勵，而採行該模式。知覺行為控制是指個人感知到自己去完成某一行

為容易或困難的程度；當個人察覺自己所擁有的資源與機會越多，或所預期的阻

礙越小時，則個人對行為的控制能力就會越強。行為意圖是指個人進行某行為的

機率或是可能性，也可反映出個人執行某行為的意願。主張行為意圖是預測個人

行為最好的方法。一般來說，若對於某行為之意圖較強烈，則實際行為較可能被

執行，反之，若對於某行為之意圖較低，則執行該行為之機率則較低。行為意圖

 
41 江凱傑，前揭註 39，第 13 頁。 
42 陳冠儒、涂鵬斐、林致呈、林東興，計畫行為理論對大學生從事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之探

討，興大體育學刊第 18 期，2019 年，第 24-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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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測是透過個人進行某項行為之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三個因素所影

響43。因此，大學生對於使用公共自行車之意圖亦會受到行為態度、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以及過去行為的影響。若出租人採行包租代管模式行為意圖越高，

則實際採行包租代管模式行為愈高。 

本研究考量包租代管特性，並以此計畫行為理論作為基礎，透過問卷調查所

蒐集到的數據以主成分分析法檢視變數之間關係，以此了解選擇行為。具體而言，

即本研究問卷將以認知（知覺行為控制）、感受（態度）、主觀規範作為架構，

以此三個架構形成題項，進而形成出租人「選擇包租代管模式意願」之行為意向，

最終促成實際的出租人選擇特性，如圖 2-1。 

 

 

 

 

 

 

圖 2- 1 計畫行為理論概念圖 

參、計畫行為相關研究 

計畫行為理論目前已廣泛應用於社會調查，用以探討對象對欲採取的行為在

面臨不同的因素影響下，所可能造成的不同意向呈現。以不動產的出租或購買作

為理論模型的建立於國內外亦有不少研究成果，如楊恭豪（2020）以承租條件作

為影響因素探討臺北市承租人的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研究發現居住

坪數與主觀規範是影響現有承租人續租之重要因素。而江凱傑（2014）則認為整

體而言，青年旅館旅客普遍最重視青年旅館內的互動關係，其次是價格的經濟性，

反之，旅館空間本身的設備、便利、舒適或設計、自在的渡假、與當地文化的接

觸則相對重要性較低。青年旅館旅客對青年旅館非常認同，喜愛青年旅館帶來的

樂趣，對重要他人意見依存度低，對於住宿的選擇較為自我，多依照自己喜好選

 
43 陳冠儒、涂鵬斐、林致呈、林東興，前揭註 33，第 26 頁。 

認知 

（知覺行為控制） 

感受 

（即態度） 

主觀規範 

是否採行包租代管

模式（行為意向） 
實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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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李春長等人（2019）則指出較高的知覺價值、自我認知、知覺行為控制及社

會規範，會提高消費者對綠建築的購買意圖。亦顯示本研究三個心理變數與TPB

擴大整合概念架構模型，對於預測綠建築之購買意圖是極為重要的因素。而丁露

蓉（2019）主要探討個人行為影響租賃忠誠度之因素，實證結果顯示，技術層面、

實用層面與態度對租賃忠誠度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租賃滿意度、知覺行為控制

及社會規範對租賃忠誠度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表 2- 2 計畫行為理論相關研究 

作者 研究題目 研究內容 

楊恭豪

（2020） 

包租代管政策下承租戶

住宅選擇特性之研究 

—以臺北市為例 

該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TPB）與住宅選擇理

論為基礎設計問卷，調查現有承租戶與潛在

承租戶，針對在臺北市的承租人以問卷調查

法，調查現有承租戶續租意願、包租代管方

案選擇及潛在承租戶的承租意願。 

經研究結果顯示，在現有承租戶的續租意願

中，居住坪數與主觀規範具有顯著性；在現

有承租戶的包租代管方案選擇中，婚姻、居

住時間、區位屬性的認知具有顯著性，而成

員人數與成員小孩人數具有高度顯著性；在

潛在承租戶承租意願中，成員小孩、教育程

度、區位屬性的認知具有顯著性，而主觀規

範上則具有高度顯著性。 

丁露蓉、李

春長

（2019） 

個人行為與計畫行為理

論對於租賃忠誠度之影

響 

主要探討個人行為影響租賃忠誠度之因素。

根據國內外有關租賃忠誠度相關文獻考慮態

度、知覺行為控制等個人層面及社會規範、

技術層面、實用層面，對於租賃忠誠度之影

響，提出租賃忠誠度之概念架構模型。以線

性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參數之估計。實證結果

顯示，技術層面、實用層面與態度對租賃忠

誠度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租賃滿意度、知

覺行為控制及社會規範對租賃忠誠度有顯著

正向之影響。除了態度對於租賃忠誠度無明

顯影響外，其餘假說全度獲得實證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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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題目 研究內容 

李春長、吳

韻玲、施晉

豪、李芝

涵、林文

韜、俞錚 

（2019） 

預測綠建築之購買意圖

－心理因素在計畫行為

理論之角色 

該研究探討知覺價值、知覺品質與知覺風險

對綠建築購買意圖之影響。以計畫行為理論

(the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為理論基

礎 ， 整 合 三 個 心 理 變 數 (psychosocial 

variables)：知覺價值、知覺品質與知覺風險來

建構概念架構模型。主要以高雄市已成年有

社會經驗且具有經濟能力者為調查對象。問

卷調查實證結果顯示，知覺價值對購買意圖

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知覺品質與知覺風險透

過知覺價值對購買意圖具有間接影響。自我

認知、知覺行為控制與社會規範對購買意圖

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本研究結果隱含較高的

知覺價值、自我認知、知覺行為控制及社會

規範，會提高消費者對綠建築的購買意圖。

亦顯示本研究三個心理變數與TPB擴大整合

概念架構模型，對於預測綠建築之購買意圖

是極為重要的因素。 

江凱傑

（2014） 

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旅

客對於住宿青年旅館行

為意圖之研究 

該研究設計問卷瞭解旅客對於青年旅館 的

行為信念、態度、規範信念、主觀規範、控制

信念、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圖，採用便利抽

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並分別以敘述性統

計、獨立樣本ｔ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多

元迴歸方法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交往中較單身者更重視身 邊

重要他人的意見；住過青年旅館多次或主要

訊息管道為網路者認為選擇住宿青年旅館是

較簡單容易的；單獨旅行或住過青年旅館多

次者對於住宿青年旅館的態度是較正面的；

住過青年旅館多次或主要訊息管道為網路者

認為自己更有能力且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選擇

住宿青年旅館；單獨旅行者、住過青年旅館

多次或主要訊息管道為報章雜誌、書籍、網

路者對於住宿青年旅 館的行為意圖方面更

為強烈。計畫行為理論中之態度、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對青年旅館旅客之行為意圖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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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包租代管雖然於我國已行之有年，然而真正的法制化、制度化則是由 107年

本條例施行後才正式展開。而如何正常、普及的推廣包租代管制度，除了可以借

鏡日本長年以來的發展外，應該透析租賃雙方對於包租代管制度的喜好與擔憂，

以期對症下藥，確實的將包租代管制度扎根至租賃市場，進而達到政府想要藉由

包租代管制度保障租賃雙方、平衡雙方權益及減少租賃糾紛的目的。 

本研究擬先界定研究範圍係於本條例施行下的雙北市出租人，並整理上揭出

租人對於供給房屋決策之因素、出租人對於包租代管服務業的需求程度及本條例

施行下對於締約條件因素有無變更後等文獻，選取了本條例施行下之可能影響出

租人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因素如「出租人是否同意讓承租人就租金所得申報稅捐」、

「租金有無受影響」、「是否適用自用房屋、地價稅率」、「政府補助得否填補

損失」、「履約管理」、「承租人到期不搬」以及「訴訟對於出租人之影響」「出

租人之社經背景」、「履約成本的更迭」、「訴訟風險的變動」、「履約負擔的減少」、

「稅賦之追繳和正常繳稅後得進一步享有之優惠」等變數，研究對象在採取行為

時，可能會受到計畫行為理論之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三者的影響，進

而形成行為意向而有實際之作為，並納入知覺行為控制作為考慮，後續研究將以

此理論為基礎設計問卷，以認知（知覺行為控制）、感受（態度）、主觀規範為

架構製作問卷。 

故本研究以不同影響因素探討出租人之選擇特性，並以計畫行為理論作基礎

分析出租人的選擇特性，探究出租人選擇包租代管模式之意願的，二元羅吉特模

型等計量模型分析等方式分析雙北市房東之出租意願並解構、比較上揭因素，以

得出目前出租人的選擇特性，並提供改善建議以擴大包租代管參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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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問卷分析 

本研究以雙北市個人所有權人出租人，在本條例施行下所受影響為主軸設計

問卷題目，在問卷回收確定有效問卷後，再經過核實與整理、建檔後進行資料統

計分析以探討出租人在選擇包租代管模式選擇時之影響因素，包含履約成本的更

迭、訴訟風險的變動、履約負擔的減少、稅賦之追繳和正常繳稅後得進一步享有

之優惠，分別探討現有出租人採行包租代管模式之意願，並加入出租人的繳稅現

況、所得稅級距等現狀，藉以分析出租人之選擇特性，以確定本研究之流程精確

並與目的相互符合，並整理問卷資料以茲參考。 

本章第一節為研究架構，說明研究之組織，俾供後續研究得於架構下續行；

第二節為問卷設計之抽樣與資料處理，依照問卷的地區、時間、對象區分，並說

明抽樣方式；第三節為樣本背景之統計解釋，為本研究所蒐集之問卷所得之敘述

性統計，用以全般瞭解樣本背景資料的分布情況。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第二章文獻回顧之計畫行為理論為依據，並基此作為探討出租選擇

行為之架構，針對現有出租人的調查，主要以態度（感受）、知覺控制行為（認

知）、主觀規範三種模式構成的問卷結構。此外，出租人之繳納稅賦現狀，亦會

使出租人對於採行包租代管模式產生影響，所以在上揭三種模式外，另行於出租

人中增加繳納稅賦現狀經處理後加以應用建立模型。 

態度（感受）、知覺控制行為（認知）主要以包租代管模式之屬性，在知覺

控制行為（認知）部分，出租人得針對包租代管模式選擇行為所考量之項目，如

管理、租期、修繕能力、稅賦、租金、政府補助、減少訴訟等考量，依據自己現

有之認知進行回覆；而在感受的部分，則是以出租人過去出租之經驗所累積形成

的感受進行填答。而在主觀規範上，則是考量他人的行為如政府對於租金補貼之

方案、承租人素質、包租代管業者能力、租賃總體法令規章、專家學長之意見及

親朋好友的支持是否對於出租人選擇包租代管模式時具有影響力。連接上揭出租

選擇行為的調查，以得知出租人在出租時的因素何者為重要，對於現狀、過去之

滿意程度，以及他人所造成之影響力。 

以上的出租選擇行為將會透過主成分分析法將資料進行縮減，並選取足夠分

析之因素構面，建構出租選擇行為之影響因素，個別分析二元羅吉特模型對現有

出租人在繳納稅賦現狀、遷入戶籍、出租行為影響因素影響之下，關於選擇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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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包租代管模式之決定，研究架構如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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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抽樣設計 

壹、問卷設計 

本研究之問卷分析以圖3-1的研究架構整體問卷分析之脈絡，經測試與修正

後，得出如附錄一之問卷。問卷設計共有三個部分，分別為「出租房屋之現況與

偏好」、「出租行為的選擇」、「基本資料」。謹分述如後： 

 一﹑出租房屋的現況與偏好 

問卷第一部分先確認填答人是否知悉政府現正推行之包租代管制度，並請填

答人回覆目前出租房屋之條件，及現有無選擇包租代管模式，藉以提高填答之準

確度，復以不同之題項進行調查，本研究採計與分析的題項分別有出租戶數、出

租標的型態、租金、是否適用自用住宅房屋稅、自用住宅地價稅、現有無讓承租

人就租賃支出報稅等等，其餘題目請參閱附錄一部分。 

二、包租代管模式的選擇 

問卷第二部分說明在認知、感受方面之異同，分別代表的是重視程度和滿意

程度，將題目以順序（ordinal）的李克特量表變項區分程度，由右至左分別為「非

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選項作為本研

究調查的認知與滿意程度，並使用結構式問卷以利出租人填答。最後再填答主觀

規範之範圍，並說明主觀規範之定義。 

三、基本資料 

問卷第三部分出租人之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家庭年收入、教育程度、

從業身分、共有幾間房屋出租、上年度之繳稅級距、主要出租之房屋座落行政區

作為分析出租選擇特性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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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範疇與對象 

一、調查地區 

據內政部統計，106年度包租代管社會住宅共5,701戶，一般宅包租代管共

3,699戶，推行初期速度雖較慢，但已慢慢升溫，仍集中在雙北、桃園、台中。

六都當中又以台中市媒合情形最佳，共已媒合1,385戶；其次則是桃園的1,211戶，

台北市、新北市分別有1,166戶、1,002戶，都已突破千戶，台南市、高雄市暫時

落後，戶數分別為329戶、595戶44。臺北市、新北市為我國直轄市中媒合數量較

多者，承租之需求量亦較大，在考量人力及資源上之限制，以選取研究所需足夠

之樣本數，為建立具有指標性及參考性的應用模型，故選取雙北市作為實證分析。 

   表 3-1 106 年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執行情形彙整表 

直轄市 核定興辦戶數 累計媒合戶數 

包租包

管 

代租代管 包租包管  代租代管 合計 

新北市   900 900 371   321 692 

臺北市 1,100  1,100 663  205 868 

桃園市 1,200     400 571 147 718 

臺中市 800    800 24 1,054 1,078 

臺南市   600 600 39 175 214 

高雄市 600     200 364 121 485 

合計 2,032 2,023 4,055 

 

 

 
44 翁至威，包租代管社宅媒合破五千戶，2020 年 1 月 1 日，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426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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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時間 

本問卷之調查時間為2020年9月至2020年12月上旬。 

三、調查對象 

臺北市、新北市地區現有之包租代管出租人及曾參與包租代管方案之出租人與現

正於臺北市、新北市地區出租房屋而潛在可能採行包租代管模式之出租人。 

參、抽樣設計 

本研究採便利抽樣（Cnovenienve Sampling），係屬於非機率抽樣，指的是

研究者在一定時間與環境內，選入樣本進行調查。本研究採取紙本問卷與網路

問卷發放之方式，並針對臺北市、新北市的出租人進行調查，其中紙本問卷部

分係透過台北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及崔媽媽基金會協助發放，其他則

以網路問卷進行發放，透過網路社交平台進行派送。 

表 3-2 委由發放問卷之機關單位 

類型 名稱 

現有出租人 台北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崔媽媽基金會 

德鄰租屋有限公司 

臉書（地方性房東出租社團） 

PTT租屋版 

其他：房屋仲介、地政士 

肆、資料處理流程 

本研究之資料處理流程共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針對出租行為的選擇

量表進行信度分析與主成分分析，觀測資料的一致性外並藉以萃取出構面，以觀

察變項的主要成分；第二階段為利用前述資料並加入納稅現況及社經背景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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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羅吉特的模型，進行後續的分析與歸納。 

一、第一階段 

（一）信度分析 

本問卷將蒐集原始資料中出租行為的選擇進行信度分析，採用的工具有 

Cronbach α 係數，為信度測量常用的工具之一。 

（二）主成分分析 

以主成分分析對本問卷的李克特量表進行分析，並萃取出因素構面，採用的

工具有最大變異法（Varimax）、巴特利球型檢定（Bartlett Test of Spherivity）與

KMO檢定（Kaiser-Meyer-Olkin Test）。 

二、第二階段 

選擇重要的影響因素，出租人納入繳納稅賦現況與社經背景，並使用虛擬變

數 1 或 0 的二元資料表示本研究出租人的「選擇包租代管模式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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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樣本背景統計資料說明 

以上述問卷設計進行發放，分別針對臺北市及新北市現有出租人進行調查，

採行紙本問卷及網路問卷並行。發放300份紙本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06份問卷，

無效問卷23份，有效問卷比例為82.1%；網路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01份，無效問卷

33份，有效問卷比例 75.3%。本問卷調查之樣本數皆符合二元羅吉特模型基本樣

本數建議不少於100份的要求。並再以信度（reliability）與主成分析對問卷進行分

析。 

壹、問卷回收信度分析 

一、信度分析 

信度，意義在於針對特定群體進行測試，並利用同一種的測量工具，於重複

進行多次研究後，所得結果都是相同的。信度分析可以衡量出問卷的可靠度、一

致性與穩定性。其信度愈高，亦表示研究的測驗結果愈能信賴，亦即誤差值愈小，

其信度也隨之提高。本研究採用李克特五等量表，較常使用的衡量方法為 

Cronbach α 係數，透過折半信度公式計算所有可能的折半係數後所求得的平均

數，適用於二分變項的題目，公式如下45： 

𝛼𝜅 =
𝜅

𝜅 − 1
[1 −

∑ 𝑆𝒾
2

𝑆𝔱
2 ] 

(𝜅：測驗題數；𝑆𝒾
2：測驗分數變異量；𝑆𝔱

2：測驗總分變異量) 

若項目分數與量表總分的相關係數太低時，則需優先考慮刪除，以提升剩餘

項目之 Cronbach α 係數，即增加問卷的信度，判定的方式為愈趨近於1則愈接近

完全可信。可信度高低與 Cronbach α 係數對照表如表 3-2。 

表 3- 3  Cronbach α 係數之可信度對照表46 

可信度 不可信 勉強可信 可信 
很可信 

（最常見） 

很可信 

（次常見） 
十分可信 

Cronbach α

係數=𝛼𝜅 
𝛼𝜅 <0.3 0.3≤ 𝛼𝜅 <0.4 0.4≤ 𝛼𝜅 <0.5 0.5≤ 𝛼𝜅 <0.7 0.7≤ 𝛼𝜅 <0.9 0.9≤ 𝛼𝜅 

 
45 楊恭豪，包租代管政策下承租戶住宅選擇特性之研究—以臺北市為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2020 年，第 38 頁。 
46 楊恭豪，前揭註 45，第 39 頁。 

……………………（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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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租人調查中，共回收  207 份有效問卷，進行信度分析後得到的 

Cronbach α 係數為 0.908，為「十分可信」，故本研究於問卷的信度上皆達到高

信度。 

貳、出租人之出租條件與社經背景之敘述性統計比較分析 

一、性別 

在現有出租人的調查顯示，「生理男」與「生理女」相當；分別為50.2％

及49.7％。 

二、年齡 

在現有出租人之年齡分布中，以40歲到49歲佔最多數，為36.8％，再來是50

歲到59歲，佔25.8％，30到39歲佔23.4％，60歲以上佔11.4％，20到29歲最少，為

2.3％。 

 

                 圖3-2 出租人年齡分布圖 

三、家庭年收入 

以年收入100萬至150萬為最多，為32.6％；150萬至200萬次之，為26.4％；

200萬到300萬為16.4％；50到100萬為13.4％，300萬以上為7.2％，50萬以下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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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3 出租人家庭年收入分布圖 

四、教育程度 

在教育程度方面，大多數出租人是落在「大學/專科」之教育程度，約佔56.4

％；「高中/職」次之，佔25.3％；「研究所」佔16.2％；「國中」則佔1.9％。 

五、職業 

出租人的職業中以自由業佔比最多，為25％；自營商為21.1％；上班族20.6

％；退休人員11.5％；工6.7％；其他6.2％；軍公教警消和專職包租公均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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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4 出租人教育程度分布圖 

六、出租戶數 

出租人出租的房屋戶數以「1到2間」最多，佔62.3％，「3到5間」佔18.5％，

「5到10間」佔12.8％，「10到20間」佔4.7％，「20間到50間」、「50間到100間」

分別佔0.9％及0.4％。 

     

                      圖3-5 出租人出租房屋戶數統計圖 

 

1到2間, 62.30%
3到5間, 18.50%

5到10間, 

12.80%

10到20間, 4.70%
20間到50間, 0.90% 50間到100間, 0.40%

1到2間

3到5間

5到10間

10到20間

20間到50間

50間到100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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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繳稅級距 

出租人繳稅級距以5％最多，佔43.5％；12％次之，佔30.6％；20％佔12.9％；

未繳稅佔10％，30％佔2.3％。  

 

                       圖3-6出租人繳稅級距統計圖 

八、出租標的物座落地點 

出租地點以「中正區、大安區、中山區」最多，佔15.3％。其他「新北市 中

和區、永和區」、「松山區、信義區」、「大同區、萬華區」、「新北市 板橋

區、土城區、樹林區」、「文山區」均為10％上下。 

未繳稅, 

10%

5%, 43.50%
12%, 30.60%

20%, 12.90%

30%, 2.30% 40%, 0.70%

未繳稅 5% 12% 20%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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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7 出租人出租房屋座落統計圖 

九、出租人出租房屋之建物型態 

本次問卷就此題項為複選，故有部分出租人同時有整戶及套房出租。雙北市

出租人出租的房屋型態以「整戶出租」為主流，佔48.4％，而「獨立套房」次之，

佔31.7％，雅房分租約佔15.4％。 

           表 3-4 出租人出租房屋之建物型態統計表 

答案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整戶 122 48.4% 

獨立套房 80 31.7% 

雅房分租 39 15.4% 

透天厝（全棟） 8 3.1% 

其他 3 1.1% 

 

中正、大安、中山

區, 15.20%

中、永和, 11.40%

松山信義, 

10.40%

大同萬華, 10%板橋土城樹林, 10%

文山, 

9.50%

三重蘆洲, 7.60%

士林北投, 6.60%

內湖南港, 6.60%

新店深坑, 5.20%

新莊泰山五股, 

3.80%

淡水八里林口, 

3.30%

中正、大安、中山區 中、永和 松山信義 大同萬華

板橋土城樹林 文山 三重蘆洲 士林北投

內湖南港 新店深坑 新莊泰山五股 淡水八里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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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是否知道租賃專法施行後，房東不可以拒絕承租人遷入戶籍之規定 

其中知悉者佔89.8％，可見本條例施行後，經政府大加宣傳，對於租賃契約

不得記載事項裡載明不得拒絕承租人將戶籍遷入租屋處之規定，已廣傳予民眾知

悉。 

         表 3-5 是否知悉不得拒絕遷入戶籍規定之統計圖 

是否知悉 人數 百分比 

知道 186 89.8% 

不知道 
 

21 10.1% 

十一、是否有讓承租人將戶籍遷入租屋處 

研究顯示，仍有65.7％的出租人沒有讓承租人將戶籍遷入至租屋處，只有34.2

％的出租人同意讓承租人將戶籍遷入出租處。對照上一個題項的統計資料，出租

人雖然知悉政府已明文規定不得拒絕承租人將戶籍遷入租屋處，但出租人恐有其

他之考量，而不願遵守政府之法令。 

        表 3-6 出租人讓承租人將戶籍遷入租屋處之統計圖 

讓承租人遷入戶籍 人數 百分比 

沒有 136 65.7% 

有 
 

71 34.2% 

十二、目前出租的住宅是否適用自用住宅房屋稅率、地價稅率 

調查顯示，有約64％的出租人即使在出租後，仍適用自用住宅房屋稅率、地

價稅率，可見其應無同意承租人將戶籍遷入租屋處，而稅捐機關亦難以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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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7 出租住宅適用自用住宅房屋稅率統計表 

房屋稅率 人數 百分比 

自用住宅稅率 133 64.2% 

非自用住宅稅率 
 

74 35.7% 

         表 3-8、出租住宅適用自用住宅地價稅率統計表 

地價稅率 人數 百分比 

自用住宅稅率 136 65.7% 

非自用住宅稅率 
 

71 34.3% 

十三、是否知道租賃專法施行後，房東不可以拒絕承租人就租金報稅 

此項調查中，有近90％之出租人已知悉政府於本條例施行後，針對租金所得

申報之規範，應可認政府對此部資訊已廣泛宣傳。 

     表 3-9 知悉出租人不得拒絕承租人申報租金稅捐之規定 

是否知悉 人數 百分比 

知道 186 89.8% 

不知道 
 

21 10% 

十四、目前是否有讓承租人就租金部分報稅 

然而，就算有90％之出租人知悉在本條例施行後不得拒絕承租人申報租金稅

捐，但是，在長此以往的租屋黑市陋習因循之下，還是有61.3％的出租人拒絕讓

承租人申報租金費用，所以本條例施行後，如何讓過往不透明之租賃市場交易資

訊慢慢照入陽光，以遂行後續之稽查甚或處罰，仍是本條例得否落實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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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0 是否讓承租人申報租金費用統計表 

是否讓承租人報稅 人數 百分比 

有 80 38.6% 

沒有 
 

127 61.3% 

十五、是否有讓承租人申請租屋補貼 

在租金補貼的申請部分，出租人不同意申報之比例又較不讓承租人申報租金

費用之比例為高，高達68.5％，可見大部分出租人對於承租人申報租屋補貼較為

排斥，又因為得申請租屋補貼之承租人多為弱勢，是否也因此排擠了弱勢族群租

屋處選擇之機會，亦值探究。 

          表 3-11 是否讓承租人申請租屋補貼統計表 

是否讓承租人申請房屋補

貼 人數 百分比 

有 65 31.4% 

沒有 
 

142 68.5% 

十六、過去的出租經驗中，有沒有和承租人發生租屋糾紛 

調查顯示，在過往的租屋經驗中，有58.9％的出租人未曾與承租人發生租屋

糾紛，但偶而發生之比例為40.1％，經常發生之比例為0.9％，相較日常在媒體中

時常聽聞之租賃糾紛，發生比例應為少數且不無遭放大渲染之可能。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31

47 

 

              表 3-12 租賃糾紛發生頻率統計表 

發生糾紛頻率 人數 百分比 

沒發生過 122 58.9% 

偶而發生 
 

83 40.1% 

經常發生 2 0.9％ 

十七、因為租屋糾紛上法院的過程，大約花費多久時間解決 

研究中顯示，有80.1％的民眾可能沒發生過租屋糾紛或是糾紛並沒有進行到

訴訟程序，而可能是以訴訟外紛爭解決制度，如各鄉鎮市公所之調解、縣市政府

之調處或租屋單位如崔媽媽基金會之調解機置處理。而進到法院之訴訟程序後，

有11.6％的案件在半年內解決，研判可能是相類租賃案件於法院處理程序中調解

先行的機制發揮作用，而在半年至一年間，以及一年至兩年間解決之案件各為3.3

％、2.9％，亦屬少數。只有1.9％之極少數案件超過2年才解決，研判可能是因為

案件經過不斷之上訴始纏訟久滯。 

                表 3-13租賃糾紛處理時間統計表 

糾紛處理時間 人數 百分比 

 沒發生過 166 80.1% 

不到半年 24 11.6% 

 半年到一年之間 7 3.3% 

 一年到二年之間 6 2.9% 

 超過兩年 4 1.9% 

十八、是否擔心讓承租人報稅之後需要多繳所得稅 

有高達60.3％之出租人對於日後本條例落實後，承租人租金費用申報正常化，

將會導致需要繳納目前並未繳納的所得稅，因而感到擔心。而將近40％的出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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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沒影響或不太擔心，此項調查結果亦與先前調查「讓承租人申報租金費用」

之比例相當，可見目前已依法讓承租人申報租金費用之出租人族群較不擔心日後

落實本條例之後需要支出額外的稅費。 

        表 3-14 是否擔心日後額外增加租金所得稅費之統計表 

答案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有點擔心 81 39.1% 

 非常擔心 44 21.2% 

 沒影響 29 14.0% 

 不太擔心 27 13.0% 

 完全不擔心 26 12.5% 

 

十九、就是否擔心讓承租人報稅之後需要多繳所得稅族群中，是否願意採行包租

代管模式之比例（交叉分析） 

表 3-15 擔心報稅之出租人採行包租代管意願之交叉統計表 

答案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是否選擇包租代管模式 願意採行之比

例 

會 不會 

 有點擔心 81 39.1% 48 33 59％ 

 非常擔心 44 21.2% 22 22 50％ 

 沒影響 29 14.0% 24 5 82.7％ 

 不太擔心 27 13.0% 24 3 88.9％ 

 完全不擔心 26 12.5% 24 2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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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否擔心讓承租人報稅之後需要多繳所得稅族群中，是否願意採行包租代

管模式之比例來觀察，在非常擔心讓承租人報稅之後需要多繳所得稅族群中，願

意採行包租代管模式的比例為50％，有點擔心的族群則是59％；但是在沒影響的

族群中，則有高達82.7％的出租人願意採行包租代管模式，在完全不擔心的部分，

更有高達92.3％的人願意採行包租代管模式，顯見原本已依循法令讓承租人申報

租屋所得的出租人，較不擔心要多繳納稅捐，採行包租代管模式並無租稅之障礙，

反而可以申請租稅的優惠，所以採行包租代管模式的意願極高。 

二十、目前出租的住宅是否適用自用住宅房屋稅率之出租人選擇包租代管模式之

比例（交叉分析） 

如果將目前出租住宅是否適用自用住宅房屋稅率之出租人中分析採行包租

代管模式之比例可以發現，目前房屋稅率仍採行自用住宅稅率的出租人中有65.4

％的出租人願意採行包租代管；然而目前已經採行非自用住宅稅率的出租人中，

有74.3％的出租人願意採行包租代管模式，可見目前已經採行非自用住宅稅率的

出租人中因為可能已經讓承租人遷入戶籍或者是申報租金所得，所以未來採行包

租代管並不會增加他多餘的費用負擔，所以採行包租代管模式之意願較適用自用

住宅房屋稅率之出租人為高。 

表3-16 適用自用住宅房屋稅率採行包租代管意願交叉統計表 

房屋稅率 人數 百分比 

是否會採行包租代管模式 願意採行之比

例 

會 不會 

自用住宅

稅率 

133 64.2% 87 46 65.4％ 

非自用住

宅稅率 
 

74 35.7% 55 19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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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出租人租屋行為的選擇模式 

一、出租人對包租代管模式的認知（即重視程度） 

從出租人之對包租代管模式認知進行調查，問卷中針對包租代管制度中的幾

項特性為題項進行調查。如包租制度中，關於契約之履行部分，如契約簽訂後，

後續租約履行的管理、權利義務之調整、租賃糾紛訴訟之風險等，以及減少待租

期間、房屋及設備的修繕、維護能力，此外還有以租約向政府申請之補助可否填

補現行包租模式下，較一般正常行情低落之租金收入。而在選擇包租制度下，出

租人所得收取之租金與一般正常市場租金行情是否有明顯差距，以及與包租業者

簽約後，因為包租業者勢必需要依法申報稅賦，就此部分租金所得稅賦顯然無法

避免。 

而代管制度中，本研究針對代管業者可以協助處理房屋修繕事宜及協助排除

與承租人之糾紛、協助催繳租金而無需自行出面，就後續租約之履行管理也都可

以由代管業者出面而不需要與承租人接觸，以及契約完結後，整體結算所得收取

之租金有無因拖欠無無法收取全額之情狀進行調查。 

調查顯示，出租人對於包租制度履約屬性中的待租期間減少、履約管理全部

由業者負責、以及業者較有修繕維護能力最為重視，而租金屬性中對於出租予包

租業者可能會較一般行情所得租金為低以及需增加稅捐成本有相當之認知。而在

代管制度中，出租人最重視的項目依序為需要代管業者調處與承租人間之糾紛、

協助催繳租金以及租約完成後協調承租人搬遷部分，調查結果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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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出租人對包租代管模式之認知統計 

 量表 

題項 

非常 

不同意 

不同

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包

租

制

度 

 

 

 

 

履

約

屬

性 

管理 
租賃契約後續的履行應

由業者全權負責 
2% 2.3% 27.4% 59.7% 9.4% 

租期 
租期較長，變動較少，

減少待租期間 
0.0% 2.3% 26.6% 57.6% 13.3% 

修繕 
房屋的修繕由業者負

責，較有維護能力 
0.9% 0.9% 29.8% 58.2% 9.9% 

補助 
政府補助可以填補選擇

包租制度的租金損失 
0.4% 6.6% 43.6% 39.3% 9.9% 

訴訟 
包租業者較值得信賴，減

低上法院訴訟的風險。 
1.4% 2.3% 41.4% 47.1% 7.6% 

租

金

屬

性 

租金 
包租所得租金明顯較自

行出租低。 
0.4% 9.9% 48.3% 36% 5.2% 

稅賦 
與包租業者簽約後，需要

報稅，會增加成本。 
0.9% 9% 43.1% 41.2% 5.6% 

代

管

制

度 

 
修繕 

代管業者可協助處理房

屋修繕事宜。 
0% 1.4% 32.2% 52.4% 13.9% 

調處 
代管業者可協助排除與

承租人間的糾紛。 
0% 1.9% 24.2% 59.5% 14.2% 

搬遷 
代管業者可協助排除承

租人到期不搬。 
0.9% 0.4% 27.1% 56.6% 14.7% 

代收 
代管業者可確實的收到

全額租金。 
0% 1.4% 29.3% 54.5% 14.6% 

催繳 
代管業者可協助催繳租

金。 
0.4% 0.4% 27.4% 57.3% 14.2% 

調和 
委請代管業者後不需要

和承租人接觸 
1.4% 2.3% 29.3% 52.6% 14.2% 

二、出租行為選擇包租代管模式的感受（即滿意程度） 

而針對出租人出租行為選擇包租模式的感受進行調查，出租人對於選擇包租

模式後，出租標的待租期間的減少最為滿意，依序再為出租人之修繕能力較強以

及後續履約管理均由業者負擔。但是對於出租後能收取的租金較未採行包租為低

以及需增加額外的稅費負擔則較為保留。在出租人選擇代管模式中，對於可以由

代管業者協助催繳租金及代收租金與調處與承租人之糾紛中最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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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出租人對包租代管模式感受程度統計 

 量表 

題項 

非常 

不滿意 

不滿

意 
普通 滿意 

非常 

滿意 

包

租

制

度 

 

 

 

履 

約 

屬 

性 

管理 
租賃契約後續的履行應由業

者全權負責 
0.4% 2.4% 19.7% 65% 12.3% 

租期 
租期較長，變動較少，減少

待租期間 
0.0% 1.4% 13.2% 66.1% 19.1% 

修繕 
房屋的修繕由業者負責，較

有維護能力 
0.9% 1.4% 16.6% 65.1% 15.6% 

訴訟 
包租業者較值得信賴，減低

上法院訴訟的風險。 
0.4% 2.4% 33.9% 53.6% 9.3% 

補助 
政府補助可以填補選擇包租

制度的租金損失 
1.4% 34.8% 33.3% 21% 9.3% 

租

金

屬

性 

稅賦 
與包租業者簽約後，需要報

稅，會增加成本。 
1.4% 9.3% 32.3% 43.6% 13.2% 

租金 
包租所得租金明顯較自行出

租低。 
1.4% 8.2% 35.6% 47.8% 6.8% 

代

管

制

度 

 
修繕 

代管業者可協助處理房屋修

繕事宜。 
0% 1.4% 19.3% 65.8% 13.3% 

調處 
代管業者可協助排除與承租

人間的糾紛。 
0% 0.9% 17.2% 65% 16.7% 

搬遷 
代管業者可協助排除承租人

到期不搬。 
0.4% 1.4% 20.5% 61.7% 15.6% 

代收 
代管業者可確實的收到全額

租金。 
0% 0.9% 16.6% 68.1% 14.2% 

催繳 代管業者可協助催繳租金。 0% 0% 12.2% 69.1% 18.6% 

調和 
委請代管業者後不需要和承

租人接觸。 
0.9% 1.4% 14.2% 59.3% 24% 

 

三、租屋行為採行包租代管模式之主觀規範 

在主觀規範部分，本研究列舉了政策優惠、房客素質、法令制度、親朋好友

及專家學者的支持等選項，以確認政府提供的政策優惠是否會增加出租人選擇包

租代管之意願、亦或是包租代管業者所選擇的承租人較少發生租賃糾紛，或者是

業者的信譽能力是否值得信賴、包租代管法令制度總體而言較自行出租更有保障

等情狀，調查結果顯示出租人認為透過業者篩選之承租人素質較佳、較少發生租

屋糾紛，以及對業者能力值得信賴和專家學者的意見最為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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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 出租人採行包租代管模式之主觀規範統計表 

量表 

題項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主

觀

規

範 

政策

優惠 

是否因為政府提供的政策優

惠而增加選擇包租代管之意

願 

0.4% 9.4% 23.5% 55.6% 10.8% 

房客

素質 

選擇包租代管的房客較少發

生租賃糾紛 
0.9% 4.2% 15% 66% 13.6% 

業者 
包租代管業者的能力，具有

信譽且是使人可信任 
0.9% 2.8% 18% 66.3% 11.8% 

法令 
包租代管法令制度總體而言

較自行出租更有保障。 
0.9% 3.3% 22.6% 62.7% 10.3% 

親朋

好友 

親朋好友是支持我選擇包租

代管。 
0% 6.1% 31.7% 57.3% 4.7% 

專家

學者 

專家、學者提供的意見讓我更

願意選擇包租代管 
1.8% 1.8% 19.3% 66.2% 10.3% 

四、是否會選擇包租代管模式 

經調查後，有54％的出租人願意採行（或繼續採行包租代管模式），有

27.1％的出租人還在觀察，另有18.4％之出租人不願意採行。 

             表3-20 採行包租代管模式之意願統計 

答案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會 113 54.5% 

還在觀察 56 27.1% 

不會 38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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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包租代管的滿意度 

調查顯示，54.1％的出租人對於整體包租代管制度感到正面評價（滿意及非

常滿意），負面評價（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約佔 9.1％，但仍有 32.8％的出租

人尚保持中立觀望。 

         表 3-21 包租代管滿意度統計 

答案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滿意 112 54.1% 

普通 68 32.8% 

不滿意 19 9.1% 

非常滿意 7 3.4% 

非常不滿意 1 0.4% 

六、選擇包租代管制度因素之排序 

如提供出租人選擇排序，經加權後則出租人最為重視的考慮因素為履行後之

所有糾紛均由業者負責，第二名則是待租期間之減少，第三名則是可以確實收到

租金，接下來是修繕能力、政府補助以及降低訴訟風險。綜上可察，出租人對於

簽約後的履約管理、糾紛調處以及承租人的變動為主要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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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偏好因素排序表 

答案選項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3 排序 4 排序 5 排序 6 

租賃契約後續的糾紛全

部都業者負責 

72 68 41 18 5 3 

租期較長，變動較少，

減少待租期間 

72 61 30 19 13 12 

可以確實的收到租金 27 42 54 47 23 14 

房屋的修繕由業者負

責，較有維護能力 

9 16 54 82 26 20 

政府有提供補貼或稅賦

優惠 

19 10 17 17 72 72 

包租業者較值得信賴，

減低上法院的風險 

8 10 11 24 68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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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出租人選擇包租代管模式模型 

實證分析將以問卷蒐集的原始資料進行分析，惟建立模型需計算各因素得分，

以此檢視變異解釋量，直至萃取至所需之因素構面，並據以命名各因素構面加以

分析，並進行第二階段分析的二元羅吉特建立模型，分析出租人的選擇特性，本

研究發現在現有出租人中，教育程度、申報租金所得與主觀規範有顯著性。 

本章分為三個章節，第一節為主成分分析，以最大變異法、KMO 檢定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為分析工具，進行資料縮減並加權求得分數得出因素構面以利

後續模型分析；第二節為二元羅吉特模型建立，透過二項分配選擇不同的方案並

以此加入現況、社經背景等，加以建立模型後分析；第三節為包租代管改善策略，

經由實證分析後的模型予以解釋並分析，提出對應的對策。 

     第一節 選擇包租代管因素之主成分分析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為多變量分析中的

一種方法，是一種資料化簡的技術，有利於後續的分析。主要目的是希望以較少

數目的變數解釋原本資料中大部分的變異，解釋觀察變項的最大變異量，以作為

觀察變項的迴歸預測項目。本研究透過該分析方式探究臺北市、新北市出租人於

認知、感受、主觀規範下的影響因素對於選擇包租或代管的意願，並加以收斂其

影響因素的構面，簡化資料找出基本的資料結構。主成分分析法可觀察多個變量

之間相關性的多元統計方法，作用在於減少維度將資料化簡的技術。 

本研究於進行主成分分析時，使用最大變異法、KMO檢定與Bartlett球型檢

定，針對KMO值的抽樣適配度判斷基準為愈接近 1.0 則代表適配度愈高，得出

值通常介於 0 至 1 之間，如標準值0.5 以下則為不可接受的；0.5-0.59 為低度

的；0.6-0.69為普通的；0.7-0.79 為中度的；大於 0.8 以上即為良好的。透過KMO

與Bartlett球型檢定後，可再觀察陡坡圖（scree test）、特徵值（eigenvalue）、變異

百分比的方式決定選取的因素項目，當因素的特徵值大於 1 時，即可保留該因

素。本研究後續再將主成分分析所萃取的的因素構面進行二元羅吉特模型的建立。 

主成分分析在數學式上，可藉由座標軸轉換的方式，將原有p個相關變數xi標

準化進行線性組合，轉換成不相關的變數yi，主成分分析法求解因素負荷矩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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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47： 

𝑦1 = 𝜇11𝑥1 + 𝜇12𝑥2 + 𝜇13𝑥3 + ⋯ … + 𝜇1𝑝𝑥𝑝 

𝑦2 = 𝜇21𝑥1 + 𝜇22𝑥2 + 𝜇23𝑥3 + ⋯ … + 𝜇2𝑝𝑥𝑝 

. 

. 

. 

𝑦𝑝 = 𝜇𝑝1𝑥1 + 𝜇𝑝2𝑥2 + 𝜇𝑝3𝑥3 + ⋯ … + 𝜇𝑝𝑝𝑥𝑝 

其中yi與yj相互獨立（𝑖 ≠j；i, j=1,2,3,…, p），接著進行標準化作業，計算變數

的簡單相關係數矩陣R，求出矩陣R的特徵值𝜆1 ≥ 𝜆2 ≥ 𝜆3. . . . . . ≥ 𝜆𝑝 ≥ 0，變數xi

與主成分fk之間的相關係數即是因素負荷，其值為𝑎𝑖𝑘 = 𝜇𝑘𝑖√𝜇𝑘
。隨後以此決定因

素構面，本研究採特徵值準則，𝜆𝑝 ≤ 1的主成分挑選作為因素構面，由此判定出

前k個因素構面的累積變數貢獻率為（變異數貢獻𝑉𝑘）
48： 

𝑐𝑘 = ∑
𝑉𝑘

𝑝

𝑘

𝑖=1

=
∑ 𝜆𝑖

𝑘
𝑖=1

∑ 𝜆𝑖
𝑝
𝑖=1

 

 

 

壹、出租人選擇包租代管模式意願 

一、出租人選擇包租模式的出租行為-認知 

本研究中出租人對出租行為的包租選擇認知之主成分分析，得到KMO值為 

0.665，基本值為普通，同時在Bartlett球型檢定中具有顯著性（小於 0.05即具有

顯著性），如表 4-1。同時在表 4-2 可見所列 12 個成分中為第一次進行分析，

特徵值大於1的因素共 2 個，第1個因子解釋總體變異量為42.351%，第 2 個因

子解釋總體變異量為 23.220%，累計解釋變異數為 65.571%。表 4-3為現有出租

人認知（重視程度）的主成分樣式矩陣。 

 
47 許邦輝，以主成分分析法為基礎之文件自動分類模式，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06 年，第 34

頁。 
48 楊恭豪，包租代管政策下承租戶住宅選擇特性之研究—以臺北市為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2020 年，第 53 頁。 

…………………………（式 2） 

……………………………………………..…（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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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出租人出租選擇包租模式認知之KMO與Bartlett檢定結果（第一次） 

 

表4-3出租人選擇包租模式認知主成份樣式矩陣
a,b
 

觀察變數 元件 

1 2 

包租業者較有修繕能力 .842  

包租模式可以減少待租期間 .831  

包租後，租賃契約後續的履行

應由業者全權負責 
.791  

包租模式可以減低上法院訴訟

的風險 
.740  

政府補助可以填補選擇包租制

度的租金損失 
.543  

包租後需要申報租金所得會增

加成本 
 .847 

包租所得租金明顯較自行出租

低 
 .845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a. 轉軸收斂於 3 個

疊代。b. 在分析階段中只會使用 是否會繼續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出租 = 會 的觀察值。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665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373.949 

df 21 

顯著性 .000 

 

表4-2出租人選擇包租模式認知之主成分解說總變異量a
 

元件 初始特徵值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1 2.965 42.351 42.351 2.965 42.351 42.351 2.889 41.272 41.272 

2 1.625 23.220 65.571 1.625 23.220 65.571 1.701 24.299 65.571 

3 .845 12.065 77.636       

4 .635 9.074 86.709       

5 .400 5.715 92.424       

6 .344 4.909 97.333       

7 .187 2.667 100.000       

萃取法：主成份分析。 

a. 在分析階段中只會使用 是否會繼續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出租 = 會 的觀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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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1出租人選擇包租模式認知主成分分析陡坡圖 

二、出租人選擇包租模式選擇-感受 

（一）第一次 

本研究中現有出租人對包租模式行為的出租選擇感受之主成分分析，得到 

KMO 值為 0.882 ，達至良好的基本值，同時在 Bartlett 球型檢定中具有顯著性，

如表 4-7。同時，在表 4-8 可見所列 12 個成分中為第一次進行分析，特徵值大

於 1 的因素共 2 個，第1個因子解釋總體變異量為8.594%，第 2 個因子解釋總

體變異量為 23.231%，累計解釋變異數為61.825%。表 4-9為現有出租人感受（滿

意程度）的主成分樣式矩陣，因素負荷量未達 0.4 者予以刪除及跨兩個因素構面

者，依序優先刪除包租可以實際填補租金損失感受（第二次）、包租實際可以減

少上法院感受（第三次）的題項，係因該題項同時存在於兩個因素構面中，刪除

後將進行第二至四次的主成分分析，直至結果未於同一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同時顯

示於兩個因素構面中。 

表 4- 4 出租人選擇包租模式感受之KMO與Bartlett檢定結果（第一次）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719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263.847 

df 21 

顯著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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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出租人選擇包租模式感受主成分矩陣 

（第一次） 

觀察變數 元件 

1 2 

包租業者較有修繕能力 .846  

包租後，租賃契約後續的履行

應由業者全權負責 
.832  

包租模式可以減少待租期間 .743  

政府補助可以填補選擇包租制

度的租金損失 
 -.778 

包租所得租金明顯較自行出租

低 
 .690 

包租模式可以減低上法院訴訟

的風險 
.466 -.580 

包租後需要申報租金所得會增

加成本 
.542 .580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a. 轉軸收斂於 3 個疊代。 

b. 在分析階段中只會使用 是否會繼續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出租 = 會 的觀察值。 

 

 

表4-5出租人選擇包租模式感受之主成分解說總變異量(第一次) 

元件 初始特徵值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1 2.702 38.594 38.594 2.702 38.594 38.594 2.550 36.423 36.423 

2 1.626 23.231 61.825 1.626 23.231 61.825 1.778 25.402 61.825 

3 .810 11.578 73.403       

4 .668 9.547 82.950       

5 .452 6.456 89.406       

6 .390 5.569 94.974       

7 .352 5.026 100.000       

萃取法：主成分分析。 

a. 在分析階段中只會使用 是否會繼續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出租 = 會 的觀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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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 

 

表4-8出租人選擇包租模式感受主成分樣式矩陣（第二次） 

觀察變數 元件 

1 2 

包租業者較有修繕能力 .853  

包租後，租賃契約後續的履行應由

業者全權負責 
.817  

包租模式可以減少待租期間 .711  

包租模式可以減低上法院訴訟的風

險 
.547 -.533 

包租所得租金明顯較自行出租低  .836 

包租後需要申報租金所得會增加成

本 
.456 .657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a. 轉軸收斂於 3 個疊代。 

b. 在分析階段中只會使用 是否會繼續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出租 = 會 的觀察值。 

 

 

 

 

 

 

表4-7出租人選擇包租模式感受之主成分解說總變異量（第二次） 

元件 初始特徵值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1 2.656 44.272 44.272 2.656 44.272 44.272 2.428 40.473 40.473 

2 1.286 21.439 65.711 1.286 21.439 65.711 1.514 25.238 65.711 

3 .809 13.480 79.191       

4 .504 8.404 87.594       

5 .390 6.502 94.096       

6 .354 5.904 100.000       

萃取法：主成分分析。 

a. 在分析階段中只會使用 是否會繼續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出租 = 會 的觀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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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次 

表4-9出租人選擇包租模式感受之主成分解說總變異量（第三次） 

元件 初始特徵值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1 2.607 52.137 52.137 2.607 52.137 52.137 2.177 43.548 43.548 

2 1.074 21.482 73.619 1.074 21.482 73.619 1.504 30.071 73.619 

3 .561 11.227 84.846       

4 .400 7.998 92.843       

5 .358 7.157 100.000       

萃取法：主成分分析。 

a. 在分析階段中只會使用 是否會繼續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出租 = 會 的觀察值。 

 

表4-10出租人選擇包租模式感受主成分樣式矩陣 

（第三次） 

觀察變數 元件 

1 2 

包租後，租賃契約後續的履

行應由業者全權負責 
.845  

包租業者較有修繕能力 .838  

包租模式可以減少待租期間 .801  

包租所得租金明顯較自行出

租低 
 .910 

包租後需要申報租金所得會

增加成本 
 .775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a. 轉軸收斂於 3 個疊代。 

b. 在分析階段中只會使用 是否會繼續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出租 = 會 的觀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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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2 出租人選擇包租模式感受主成分析陡坡圖 

二、出租人對於選擇代管模式之認知 

（一）第一次 

本研究中現有出租人對代管行為選擇認知之主成分分析，得到 KMO 值為 

0.893，達至良好的基本值，同時在 Bartlett 球型檢定中具有顯著性，如表 4-16。

同時，第 1 個因子解釋總體變異量為 77.883%，第 2 個因子解釋總體變異量為 

8.475%，累計解釋變異數為 86.357%。表 4-18 為現有出租人認知（重要程度）

的主成分樣式矩陣，因素負荷量未達 0.4 者予以刪除。 

   表 4-11 出租人出租選擇代管模式認知之KMO與Bartlett檢定結果（第一次）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93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840.229 

df 15 

顯著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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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出租人出租選擇代管模式認知之主成分解說總變異量 

元件 初始特徵值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1 4.673 77.883 77.883 4.673 77.883 77.883 

2 .508 8.475 86.357    

3 .375 6.255 92.612    

4 .230 3.840 96.452    

5 .121 2.014 98.466    

6 .092 1.534 100.000    

萃取法：主成分分析。 

a. 在分析階段中只會使用 是否會繼續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出租 = 會 的觀察值。 

 

表4-13出租人出租選擇代管模式認知主成分樣式矩

陣 

觀察變數 元件 

1 

代管業者可協助催繳租金 .942 

代管業者可協助排除與房客間的糾

紛 
.938 

代管業者可協助排除房客到期不搬

的情況 
.925 

代管業者可協助處理房屋修繕事宜 .886 

代管模式可確實的收到全額租金 .835 

委請代管業者後不需要和房客接觸 .754 

 

     圖4-3 出租人選擇代管模式認知主成分分析陡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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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租人對於代管模式的出租選擇-感受 

（一）第一次 

本研究中現有出租人對代管行為選擇感受之主成分分析，得到 KMO 值為 

0.893，達至良好的基本值，同時在 Bartlett 球型檢定中具有顯著性，如表 4-16。

同時，第 1 個因子解釋總體變異量為 77.883%，第 2 個因子解釋總體變異量為 

8.475%，累計解釋變異數為 86.357%。表 4-18 為現有出租人認知（重要程度）

的主成分樣式矩陣，因素負荷量未達 0.4 者予以刪除。 

表 4- 14 出租人選擇代管模式感受之KMO與Bartlett檢定結果（第一次） 

 

 表4-15出租人選擇代管模式感受之主成分解說總變異量 

元件 初始特徵值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總

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1 3.436 57.267 57.267 
3.4

36 
57.267 57.267 

2 .821 13.688 70.955    

3 .700 11.670 82.625    

4 .409 6.819 89.444    

5 .357 5.955 95.400    

       

6 .276 4.600 100.000    

表4-16出租人選擇代管模式感受主成分樣式矩陣 

觀察變數 元件 

代管業者可協助催繳租金 .834 

代管業者可協助排除房客到期不搬的情況 .834 

代管業者可協助處理房屋修繕事宜 .798 

代管業者可協助排除與房客間的糾紛 .783 

代管模式可確實的收到全額租金 .719 

委請代管業者後不需要和房客接觸 .527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25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349.431 

df 15 

顯著性 .00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31

66 

 

 

         圖4-4 出租人選擇代管模式感受主成分分析陡坡圖 

三、包租代管模式的出租選擇-主觀規範 

針對出租人對包租代管模式選擇主觀規範之主成分分析，得到 KMO 值為 

0.840，達至良好的基本值，同時在 Bartlett 球型檢定中具有顯著性，如表 4-43。

同時，在表 4-44 可見所列 7 個成分中為第一次進行分析，特徵值大於 1 的因

素共 1 個，其因子解釋總體變異量為 66.417%，累計解釋變異數為 46.386%。

表 4-45為出租人包租代管選擇主觀規範的主成分樣式矩陣，因素負荷量未達 0.4

者予以刪除及另刪除同一觀察變數產生兩個構面的變數，而該因素構面皆有達標

且未產生同一變數產生兩個構面的現象，故毋須進行第二次主成分分析。 

表 4- 17出租人出租選擇包租代管模式主觀規範之KMO與Bartlett檢定結果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40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530.422 

df 15 

顯著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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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8出租人選擇包租代管模式主觀規範之主成分解說解說總變異量 

元件 初始特徵值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總數 變異數的 % 累積% 

1 3.985 66.417 66.417 3.985 66.417 66.417 

2 .721 12.011 78.428    

3 .526 8.775 87.203    

4 .333 5.555 92.758    

5 .284 4.741 97.498    

6 .150 2.502 100.000    

萃取法：主成分分析。 

a. 在分析階段中只會使用 是否會繼續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出租 = 會 的觀察值。 

 

         圖4-5 出租人選擇包租代管模式主觀規範主成分分析陡坡圖 

表4-19出租人選擇包租模式主觀規範主成分樣式矩陣 

觀察變數 元件 

1 

包租代管業者的能力具有信譽且是使人可信任 .883 

選擇包租代管的房客較少發生租賃糾紛 .867 

包租代管法令制度總體而言較自行出租更有保障 .864 

學者提供的意見讓我更願意選擇包租代管 .800 

因為政府提供包租的優惠而增加選擇包租代管的意願 .748 

親朋好友是支持我選擇包租代管的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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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出租人包租代管模式選擇模型之建立 

本節延續前一節主成分分析之結果，納入本研究之二元羅吉特模型變數，

以作為出租人包租代管模式選擇特性之基礎。 

壹、模型建構 

一、依變項（Yi） 

（一）出租人 

Y1：「未來是否採行包租代管模式？」（會= 1、不會=0） 

二、自變項（Xi） 

現有出租人之自變項於選取上繳納稅賦現況有出租房屋是否採行自用房屋

稅率、出租房屋是否採行自用地價稅率、是否申報租金所得，其社經背景有性別、

年齡、家庭年收入、教育程度、繳稅級距，並依照該變項做虛擬編碼與連續變數

的整理。 

出租人 

X1：繳納稅賦現況+社經背景 

X2：繳納稅賦現況+社經背景 

三、二元羅吉特迴歸公式 

住宅選擇與個體選擇模式具有關聯，理論基礎與經濟學的消費者行為及心理

學的選擇行為相關，使消費者基於效用函數最大化，而從事合理的選擇行為。因

此為簡化問題，以本研究出租人採行包租代管模式意願舉例，方案只有兩個，分

別是「會採行」與「不會採行」，現有出租人於選擇會採行的機率Pj為49： 

 
49 楊恭豪，包租代管政策下承租戶住宅選擇特性之研究—以臺北市為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2020 年，第 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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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 𝑃𝑟(𝑈𝑖 ≥ 𝑈𝑗) 

              = 𝑃𝑟[𝑉(𝑋𝑗, 𝑆) + 𝜀𝑖 ≥ 𝑉(𝑋𝑗, 𝑆) + 𝜀𝑖] 

      =𝑃𝑟[𝜀𝑖 − 𝜀𝑖 ≤ 𝑉(𝑋𝑖, 𝑆) − 𝑉(𝑋𝑗, 𝑆)]，且 𝑃𝑗 = 1 − 𝑃𝑖 

故在二元羅吉特模式假設不可衡量效用之差 𝜀 = 𝜀𝑗 − 𝜀𝑖 為羅吉特分佈

（Logistically Distributed），進而推導出𝑃𝑖為
50： 

Pi = 𝑃𝑟(𝑈𝑖 ≥ 𝑈𝑗) =
1

1+𝑒
−𝜇(𝑉𝑖−𝑉𝑗)  

  =
𝑒𝜇𝑉𝑖

𝑒𝜇𝑉𝑖+𝑒
𝜇𝑉𝑗

 

 

而本研究採用的是迴歸公式，因此後續研究以勝算比（Odds Ratio）作為主

要解釋，不同於勝算（Odds）係以兩事件發生機率的比值，勝算比為兩事件的勝

算做比較，即發生機率相除得勝算，勝算相除得勝算比。 

貳、變數選取 

本研究使用二元羅吉特模型分別探究現有出租人之居住現況、認知（重視程

度）、感受（滿意程度）、主觀規範等不同構面對於臺北市、新北市出租人包租代

管模式選擇特性的第二階段探討，其變數選取表參考附錄三。 

參、實證模型 

一、出租人包租代管方案選擇 

在 4-46 的現有出租人出租選擇的實證模型中，以模型係數的 Omnibus 檢

定為具有顯著性，其顯著性小於 0.001，表示整體模型具有顯著的解釋能力；在

總預估正確率也具有 79.2%。 

 

 

 
50 楊恭豪，前揭註 49，第 85 頁。 

…………………………………………………………（式 5） 

………………（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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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 出租人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實證模型資料表 

在本模型中，p-value < 0.05 的變數有教育程度、代管模式感受以及是否讓

投入變數名稱 B  S.E, Wals 顯著性 Exp(B) EXP(B) 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出租住宅是否適用自用住

宅房屋稅率 

（對造組：非自用稅率） 

.743 1.030 .520 .471 2.101 .279 15.821 

出租住宅是否適用自用住

宅地價稅率 

（對照組：非自用稅率） 

-.208 1.130 .034 .854 .812 .089 7.442 

性別 

（對照：女性） 
.255 .373 .467 .494 1.290 .621 2.679 

年齡 

（對照：40歲以上） 
.725 .425 2.915 .088 2.065 .898 4.749 

年收入 

（對照：150萬元） 
-.445 .475 .879 .349 .641 .253 1.625 

教育程度 

（對照：大專以上） 
1.098 .457 5.785 .016* 3.000 1.225 7.342 

共有幾間房屋出租 

(對照：10間以上) 
.240 .749 .102 .749 1.271 .293 5.513 

所得稅所繳納之級距為 

（對照：超過20％） 
-.485 .441 1.209 .272 .616 .259 1.462 

主要出租地點為哪一區 

（對照：新北市） 
-.251 .386 .423 .515 .778 .365 1.657 

認知_包租_履約屬性 .461 .341 1.832 .176 1.586 .813 3.095 

認知_包租_租金屬性 .692 .252 7.521 .006** 1.997 1.218 3.273 

感受_包租_履約屬性 -.743 .229 10.516 .001** .476 .304 .745 

感受_包租_租金屬性 .068 .201 .114 .736 1.070 .722 1.587 

認知_代管模式 -.974 .367 7.060 .008** .378 .184 .775 

感受_代管模式 .742 .301 6.067 .014* 2.101 1.164 3.793 

主觀_包租代管 -.685 .209 10.715 .001** .504 .334 .760 

是否讓房客就租金報稅 

（對照：有） 
-1.228 .547 5.046 .025* .293 .100 .855 

模型係數的Omnibus檢定 .000 

總預測正確率 79.2 

註：*<0.05  **<0.01  ***<0.001  n.s.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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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客申報租金所得。p-value < 0.01 的變數有包租模式對租金屬性的認知、包租

模式對於履約屬性的感受、代管方案認知以及包租代管模式的主觀行為規範，均

具有顯著性。 

依上揭數據可解釋為，在社經背景部分，臺北市及新北市的出租人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的出租人對於採行包租代管模式較有意願，勝算比為3.000，表示高中

職以下學歷的出租人願意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出租房屋的勝算比較大專以上學歷

之出租人高出三倍。 

臺北市及新北市的出租人中，包租模式中租金屬性的構面上，勝算比為 

1.997，代表對租金屬性認知的分數愈高，願意選擇繼續包租方案的勝算愈大，也

可解釋為愈重視租金屬性者，愈會選擇包租的方案。而在包租模式的履約屬性感

受方面，勝算比為0.476，代表對履約屬性感受的分數愈高，願意選擇繼續包租方

案的勝算愈大，也可解釋為實際上愈滿意包租履約屬性帶來履約上的便利如修繕、

管理者，愈會選擇包租的方案。 

而代管模式認知屬性勝算比為0.378；實際使用的感受評量勝算比為2.101，

可見雙北市出租人較重視履約後的管理、修繕、租金的催繳與代收者，比較願意

採行代管模式，而實際採行代管模式後，勝算比更高達2.101，亦可見對於代管模

式感到滿意的出租人，更願意採行代管模式。可推估雙北市的房東仍有大部分人

期待能順利收租並盡可能減少租屋的繁雜事項，只要負責收錢，其餘的履約事項、

房屋修繕等疑難雜症，希望能夠盡量降低發生頻率，就此代管模式是個很好的代

替選擇。 

而臺北市及新北市的出租人中，已讓房客申報租金支出的出租人較願意支持

包租模式，勝算比為0.293，代表已經讓房客申報租金所得的出租人，願意採行包

租代管的高出沒有讓房客申報租金所得的0.293倍。推估可能是因為其先前已依

法申報稅賦，租金收入透明，而得順利享受政府對於包租代管政策所提供的房屋

稅、地價稅以及所得稅之優惠；反之，如果在本條例施行前均未讓房客申報租金

所得，如果想要享受租金優惠，尚須要回歸依法申報、正常繳稅，而需拋棄先前

「避稅」所享有之利益，而依本條例所提供之稅率優惠僅有五年，雖可延長至十

年，但政策是否延續，尚在未定之天。更遑論於包租模式中，租金預期收入可能

會減少至八成以下，雖然租期較長，待租期間減少，但出租人兩相權衡，在政府

未大力查緝之前，可能還是會依循先前避稅之模式，不會因為租稅優惠採行包租

代管制度。 

而在主觀規範的構面中，勝算比為0.334倍，顯示會受到出租人親朋好友的支

持、專家學者的意見、有信譽的業者、篩選過後有一定素質的房客以及政府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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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補貼增加影響的人，較不受影響之人高出0.334倍，可見出租人親朋好友的支

持、專家學者的意見、有信譽的業者、篩選過後有一定素質的房客以及政府的租

稅補貼對於出租人採行包租代管模式仍有相當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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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包租代管政策改善策略 

本條例之立法源由，無非係政府希冀以健全租賃住宅服務業之方式盡力消彌

租賃雙方之糾紛，並藉由租稅的優惠增加出租人對於選擇包租代管模式之誘因。

然而我國長久以來的部分出租人濫用契約自由原則，轉嫁應繳納的所得稅及房屋

稅、地價稅所造成的租屋黑市，又因查緝不易出租人就此獲取大量「避稅」的利

得，造成出租人以不繳納房屋租金所得稅賦成為租屋市場之主流。而依上揭實證

模型演算結果，是否繳納租金是出租人選擇包租代管之重要因素，而政府想要藉

由推行包租代管讓達到租賃市場健全及正常化的關鍵，就需要讓申報租賃所得正

常化以及包含租金等重要租賃資訊透明化。然而即使政府對於包租代管制度給予

許多優惠及獎勵，但是租屋黑市的阻礙，顯然會是包租代管制度推行最大的障礙，

因此政府如何在制度、執行面上加強查緝違法逃漏租金稅捐、消弭出租人對於申

報租金所得稅的恐懼以及法規面上兼顧租賃雙方權益，將是包租代管制度得否順

利推行的關鍵。 

壹、制度面改善策略措施-租賃法制業管合一 

依本條例第五條之規定，「住宅租賃契約具消費關係者，適用消費者保護

法相關規定；非具消費關係者，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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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消費關係判斷圖（出租人為企業經營房東） 

 

圖4-6消費關係判斷圖（出租人為個人房東） 

 

圖4-7消費關係判斷圖（出租人與包租業者）51 

 
51 劉琦富，大房東小房客，新學林出版，2020 年 1 月，第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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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消費關係判斷圖（出租人與代管業者） 

依上揭圖所示，如包租法律關係中，所有權人與包租業者所適用的法律是本

條例，然而，包租業者將房屋轉租予承租人之法律關係卻又是適用消費者保護法。

而依本條例之法律關係規範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縣市政府主管機管為地政局（處）；

而依消費者保護法之法律關係規範主管機關是行政院消保處，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為法制局（處）消保官，主管機關不一致，很容易造成法律解釋的落差以及管理

查處的困難。 

舉例而言，一般承租人其實不會知悉出租人的身分以及是否尚有其他租賃物

件出租。所以承租人根本無法察覺出租人是否具有「企業經營房東」之身分，而

當承租人因為出租人與其所簽訂之租賃契約違反政府頒訂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或應約定或不得約定事項時，承租人第一步就會陷入不知主管機關為何的窘

境，縱算投訴機關受理案件，在未經調查前，實在也無法知悉出租人是否確實具

有「企業經營房東」之身分，可能會發生查處案件進行一半後才發現不是業管機

關的問題。 

本研究認為，先前已制訂施行之「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等規範，係因為租賃關係在「張淑晶事件」推波助瀾下一再惡化蔓延，當時

本條例之立法緩不濟急，所以將租賃關係納入消費者保護法的範疇，以快速維護

承租人之權益。然而，在本條施行後，租賃法律關係已較先前獲得大幅改善，是

否尚有將租賃關係切割為消費關係與非消費關係，致管理、查處標準不一致，已

非無疑，仍有待政府進一步整合，以落實對於租賃關係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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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面改善策略措施 

一、消弭租金黑市 

政府推行包租代管政策給予出租人的優惠，無非係給予房屋稅、地價稅的

優惠以及所得稅的部分減免，然而對於大多數在租屋黑市交易的出租人，本來

就享有房屋稅、地價稅的自用優惠稅率，更不用提出租人根本就沒有就租金所

得申報所得稅，政府所提供的優惠並沒有對租屋黑市裡的出租人產生誘因，這

也是目前包租代管戶數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 

從而，如何使租屋市場正常化，首先要達到租賃市場的交易透明化，讓租

賃雙方不陷於締約地位、交易資訊之不對等，再來就是租賃市場交易稅賦之查

催需要落實，也就是讓出租人依法繳稅成為常態，也只有納稅正常化之後，政

府針對包租代管所提供的政策優惠才能成為誘因。 

二、落實本條例應約定事項等契約規範 

內政部依本條例所制訂的「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在於規

範一般出租人與承租人間的法律關係，然而在本條例中並不像消費者保護法針

對企業經營房東、包租代管業者違反「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房屋租

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有第56條之1「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

約，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一項公告之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者，除

法律另有處罰規定外，經主管機關令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再次令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

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之處罰規定。 

所以當一般出租人違反「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並沒有行

政管制的規範，而需經由法院事後審查，然而司法制度對於一般承租人並不好

親近，承租人必須諮詢專業意見、寫起訴狀、繳納裁判費、調解、進行準備程

序、審理程序才能獲致一個導正違法契約的判決。然而無法即時導正違法的租

賃契約，將會導致「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保障租賃雙方的美

意淪為空洞，是以政府應思考是否制訂相關罰則或查緝方式，始得落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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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上修正建議 

一、本條例施行後從相關判決之觀察 

本條例公佈施行至今，我國法院判決中涉及本條例之判決共有 70則52，其中

民事通常程序類判決 25則、行政類判決 5則、民事簡易程序判決 40則。由上揭

法院判決之理由中，可以初步觀察出本條例對於租賃雙方法律關係之演變，主要

為租賃契約終止後，承租人就繼續占有租賃物所受之不當得利，依本條例第六條，

不受土地法第 97條租金之限制。 

租賃契約終止後，出租人得向承租人所請求之法律上依據，我國判決實務通

說，皆認應以民法第 179 條之不當得利主張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而該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自應以土地法第 97條計算。不當得利之主張如最高法院 97年

度台上字第 294號判決理由中所揭示「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

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 

條定有明文。又按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

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有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

於租金之利益」、最高法院 85年台簡上字第 20 號民事判決「上訴人使用三十三

點五二平方公尺土地自屬無權占有。第查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獲得相當於租金

之利益，致土地所有人受有損害，此為社會之通常觀念，是被上訴人依據不當得

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金，自屬於法有據。其不

當得利之計算方式，亦應依土地法第一百零五條準用同法第九十七條規定，以土

地申報總價額年息百分之十為限，並比照上述之標準計算，即上訴人因無權占有

該部分基地，自八十二年十月一日起至八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每月受有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六千九百五十七元，自八十三年七月一日以後，每月受有不當得

利八千八百零三元，被上訴人於此範圍內請求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 

然而因為土地法第 97 條租金之計算，由於現行公告地價與房屋評定現值與

不動產實際市價過度乖離，導致目前於此限制下之租金，事實上異常偏低，甚不

合理。53所以土地法第 97條租金計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將明顯低於出租

人依契約得主張之租金，如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年訴字第 3482 號民事判決

之事實理由觀察，「…施美娟原與被告於 96年 5 月 16日就系爭建物成立租賃契

約，約定被告以每月新臺幣（下同）1萬元承租系爭建物，租賃期間自 96年 5 月

15 日起至 97 年 5 月 15 日止，除雙方於到期日為終止之意思表示外，租期自動

 
52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e.aspx（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2 月 6 日）。 
53 陳立夫，（註 26），27 頁。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e.aspx（最後瀏覽日：2020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e.aspx（最後瀏覽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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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被告無法律上原因，仍持續無權占有系爭建物使用，取得本應歸屬於

原告之利益，使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就此向被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然依前開要旨可知，所得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係以「客觀上之相當租

金」為請求標準。原告固以系爭租賃契約約定之每月租金 1 萬元為計算基礎，然

系爭租賃契約內容實為被告與施美娟於簽立時經互相磋商討論達成之合意，與原

告無涉，於簽立時或因彼此人情、各自急迫性、市場供需度等各項因素有所影響，

未必即為客觀上之相當租金，原告徒以上開房屋租賃契約書內容，遽為其所受損

害之計算基礎，尚屬率斷。經本院闡明，原告仍未提出其餘證據證明此即為客觀

上之相當租金，自無從適用，則應依土地法第 97 條第 1 項以為計算依據。查系

爭建物位於水源快速道路附近，徒步並可到達國立臺灣大學水源校區、捷運公館

站，附近更為著名夜市，交通尚屬便利，然至少已興建 66 年，外觀老舊等節，

有 GOOGLE 地圖與街景服務擷圖、現場照片與上揭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106 年房屋

稅課稅明細表附卷可稽，本院審酌上情，認以系爭不動產申報地價年息 9%計算

為適當。而系爭建物課稅現值於 106年為 2萬 100元，有上開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106 年房屋稅課稅明細表在卷可參，基此，以 9%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

額。原告請求被告自 106 年 4 月至 7 月不當得利共計 603 元（計算式：20,100

×9%÷12×4＝603），每月則得向被告請求 151元（計算式：20,100×9%÷12＝151 ）」 

由上揭判決觀察，原出租人將房屋出租之租金為新台幣一萬元，但租賃契約

終止或失效後，出租人對於承租人得請求之金額，每月依法竟僅得請求新台幣151

元，將會造成違約、或不遵守租約規定之房客，所需給付使用房屋的對價，遠低

於依法履行租約之房客之不合理的現象。 

而本條例通過後，依本條例第六條之規定，租賃住宅之租金，由出租人與承

租人約定，不適用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觀察近來法院之判決，如臺灣高等法

院 109 年上易字第 581 號民事判決54中載明「…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

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次按租賃住宅之租金，

由出租人與承租人約定，不適用土地法第 97 條規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

條例第 6條亦有明定。查本件上訴人於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迄未將系爭房屋返還

被上訴人，已如前述，其占有系爭房屋即無法律上原因。又兩造約定系爭房屋每

月租金為 1 萬 4,000 元，足認上訴人自 108 年 9 月 6 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

止，按月受有 1萬 4,000 元之利益，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從而，被上訴人請求

上訴人自 108 年 9 月 6 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 1 萬 4,000

元，即屬有據。上訴人抗辯不當得利金額應以系爭房屋及坐落土地申報總價額年

息 6％計算云云，自無可採。…」、又如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7年簡上字第 263號

 
54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查詢系統，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e.aspx，查詢日

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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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決55中釋明「…按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

社會通常之觀念，所有權人得依不當得利法則，向無權占用其房地之人請求返還

相當於租金之損害金。又租賃住宅之租金，由出租人與承租人約定，不適用土地

法第 97條規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6 條定有明文。上訴人自 107 

年 3 月 31日系爭租約屆滿後，迄未返還系爭房屋，仍無權占有至今，顯係無法

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被上訴人受有不能使用之損害，則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

法律關係，自得請求上訴人返還自 107 年 4 月 1 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

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上訴人係以每月 6000 元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房

屋供居住使用，故系爭房屋屬租賃住宅，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6 條，

本件應無土地法第 97 條第 1 項所定房屋租金限制之適用，是被上訴人請求按系

爭租約每月租金 6,000 元，核算上訴人無權占有期間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亦

屬合理有據。…」。從而，此項法規之修正，可導正過去判決實務，違約、或不

遵守租約規定之房客，所需給付使用房屋的對價，遠低於依法履行租約之房客之

不合理的現象，對於出租人出租房屋應有正向之意義。 

二、快速取回租賃標的物之程序簡化有提高訴訟風險之虞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二條：「租賃契約消滅時，租賃住宅之返

還，應由租賃當事人共同完成屋況及附屬設備之點交。一方未會同點交，經他方

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會同者，視為完成點交。前項點交後尚有遺留物，除租賃當

事人另有約定外，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取回時，視為拋棄其所有權，其

所需處理費用，得由押金扣除，不足者，出租人得請求承租人給付。」 

本條文在適用上所涉及的法律問題包含「視為完成點交」的定義、以及可能

延伸而出的刑法侵入住居罪、毀損罪、竊盜罪等疑慮外，此外尚有保管責任及風

險的移轉、違約金和相當租金之計算、押金之返還等等法律問題，請參圖 2-1 租

約到期後之可能情狀與法律風險流程圖。租賃契約消滅時租賃住宅返還之點交：

承租人拒不辦理點交之情形，請參圖 4-9、4-10租約到期後承租人是否搬離之相

關法律責任流程圖。 

 

 

 

 

 
55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查詢系統，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e.aspx，查詢日

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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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9 租約到期後之可能情狀與法律風險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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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0 租約到期後承租人是否搬離之相關法律責任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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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視為完成點交之定義：法規中關於點交之規定 

  1、強制執行法第 99 條 

「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現為債務人占有或於查封後為第三人占有者，執

行法院應解除其占有，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人；如有拒絕交出或其他情事時，得

請警察協助。」 

  2、強制執行法第 124 條 

「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交出不動產而不交出者，執行法院得解除債務人之占

有，使歸債權人占有。如債務人於解除占有後，復即占有該不動產者，執行法院

得依聲請再為執行。」 

    而一般租賃實務中之點交應係指「設備之清點」與「占有之交付」，從而條

例第 12 條之規範之文義解釋如以相同解釋為承租人已完成租賃標的占有之交付、

設備之清點，並完成風險之移轉，恐有法律適用上之疑義，本文擬就租賃契約消

滅時租賃住宅返還之點交區分為出租人拒不辦理點交及承租人拒不辦理點交兩

部分探討。 

（二）在租賃契約消滅時，出租人拒不辦理點交之情形 

    實務上也常見房客與房東發生糾紛後，房東避不見面，房客要返還房屋、鑰

匙找不到人，因而無法返還占有予房東或另需證明已搬離租屋處未有占有之情事，

而生究竟房客是否需負擔後續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及違約金，甚或是房屋保

管責任之疑義。 

是以，如果在租賃契約消滅之情形，租約期限屆至、租約終止日時或雙方約

定點交之期日屆至時，出租人拒不出面進行點交，承租人依條例第 12條之規定，

定相當期限通知出租人完成點交，而出租人仍不會同者，視為完成點交。此部分

之規定可認足以保護承租人，避免在出租人拒不辦理點交之情況下，承租人尚須

證明於何時搬離租屋處而未有占有之情事且未受有占有之利益以避免違反住宅

租賃契約應約定事項第 14 條「承租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返還租賃住宅時，出租人

除按日向承租人請求未返還租賃住宅期間之相當月租金額外，並得請求相當月租

金額計算之違約金(未足一個月者，以日租金折算)至返還為止。」等類似規定。 

然而，條文上有疑義之處在於，所謂的「視為完成點交」之日，依文義來看，

似乎是指承租人定的相當期限屆至時，始視為完成點交。一般而言，該相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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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至日通常已逾租約消滅日或終止日，雖然承租人通知點交代表其已無繼續占有

之事實，則此部期間如承租人仍受有占有租賃物之利益時，出租人得否主張承租

人違約或應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如依民法第 234條之規定「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

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第 235 條之規定「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

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

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第 241條

之規定「有交付不動產義務之債務人，於債權人遲延後，得拋棄其占有。前項拋

棄，應預先通知債權人。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倘承租人已依前揭規定依

約完成通知義務並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出租人，應無須負擔違約責任及返還相

當於租金之責任，自無違約之虞。 

（三）就保管責任而言 

    依民法第 237條之規定「在債權人遲延中，債務人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負

其責任。」是以，在租約消滅至視為點交日，承租人就租賃物之保管責任應只限

故意或重大過失，始需負責，而非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四）在租賃契約消滅時，在承租人拒不辦理點交之情形，必須要再細分為承租

人已搬離和承租人拒搬離兩種情形： 

  1、承租人已搬離 

如承租人已搬離，只是沒有回應或是出租人無法聯絡上或是不想出面點交，

在「確認」承租人已經搬離之情況下，適用本條款應該只有以「視為點交」之時

點作為返還租賃物之時點計算違約金以及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其餘包含保管責

任以及風險移轉，應該也以「視為點交」之日作為判斷基礎。類似案例中之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 106 年度桃簡字第 1408號判決56即指出「系爭租約第 12條第 1項

也約定租期屆滿或租賃契約終止時，承租人應即將房屋返還出租人並遷出戶籍或

其他登記，前項房屋之返還，應由租賃雙方共同完成屋況及設備點交手續。租賃

之一方未會同點交，經他方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會同者，視為完成點交。」、「查

系爭租約已於 107 年 1 月 14 日屆期而消滅，被告自應於該日返還遷讓系爭房屋

給原告陳雅玟並由大眾企業社代理點交事宜，而被告自承：『…於 107年 1月 14

日搬出系爭房屋…但伊未遷出，還有東西放在裡面』，且大眾企業社已於 107 年

1月 13日以簡訊催告被告在 107年 1月 15日當日點交房屋，但被告卻未於當日

 
56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查詢系統，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e.aspx，查詢日

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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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會同點交房屋，嗣原告於 107 年 1 月 15 日未見被告出面點交，再以簡訊催

告，但被告仍拒不點交，基於本院審理時仍表示其無遷出之意，足認被告確經相

當期限催告仍不會同點交，則依系爭租約第 12 條第 2 項，自視同被告已完成點

交，是被告既已遷離系爭房屋，又經大眾企業社催告點交未為點交，依系爭契約

可認被告已返還房屋完畢，故陳雅玟自不得再次請求被告遷讓系爭房屋。另依系

爭契約第 17條之約定，被告遷出後所遺留之物應任由出租代理人即大眾企業社 

2、承租人未搬離 

如承租人不搬離，而仍繼續住在租屋處時，若出租人依本條例第 12 條進行

催告，是否會發生「視為完成點交」之效果？如發生視為點交效果之後，既然已

完成占有的交付，出租人得否進入租屋處？會不會有觸犯刑法侵入住居罪之虞？

條例第 12條算不算是法規授權的阻卻違法事由？應記載（約定）事項中的記載，

算不算是承租人事前的同意（被害人之承諾）以及這樣的規定是否直接架空法院

判決以及公證法之規定，此外如果視為返還，則違約金計算之日應以何時點為準？   

分析約定類似條款之司法判決，如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訴字第 1842

號判決「故被告雖有搬離系爭房屋，然仍應完成上開點交手續，始得謂已經將系

爭房屋「返還」原告陳啟仁，於完成上開點交程序或原告自行回復占用系爭房屋

前，均難謂已經將系爭房屋返還原告陳啟仁，況以被告未將門鎖鑰匙交付原告陳

啟仁，且未告知已經搬離，致使原告因恐涉犯刑事侵入住宅罪嫌，故無法委託鎖

匠進入屋內，則被告雖已有搬離系爭房屋，然因上開可歸責於被告之原因，其對

系爭房屋之管領力實際上並未消失，原告仍無法取得系爭房屋之占有，並直至原

告陳啟仁於 107年 10 月 23日後自行委託鎖匠開啟門鎖進入系爭房屋內，原告曾

櫻綺始回復對系爭房屋之占有。」此外，臺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南小字第 1323

號判決57亦指出「被告（房東）雖抗辯系爭房屋未點交等語，所謂點交係將房屋

之使用權移交與他人，然系爭房屋目前為被告實力支配之下，為兩造所不爭執，

系爭房屋既然已歸還與被告，自當屬完成點交。又依系爭契約第 12 條第 2 項約

定：「前項房屋之返還，應由租賃雙方共同完成屋況及設備之點交手續。租賃之

一方未會同點交，將他方定相當期間催告仍不會同者，視為完成點交。」查兩造

約定 107 年 1 月 8 日上午 8 點 30 分進行點交，於點交當天原告要求被告回到租

屋處處理點交事宜，被告則表示已經在警局報案，並一再要求原告立即離開系爭

房屋，將鑰匙留置屋內即可，原告再度要求被告返回租屋處，被告仍未返回，並

要求原告將鑰匙留置 40 之 4 號 1 樓信箱，原告乃以錄影方式證明鑰匙放置在信

箱內，有 LINE 通話內容可參，則兩造既已約定點交時間，被告卻於點交時間不

在現場，經原告催告後，仍未返回現場，依上開約定，視為點交完成。至點交完

 
57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查詢系統，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e.aspx，查詢日

2020 年 12 月 18 日。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e.aspx，查詢日2020年12月18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e.aspx，查詢日2020年12月18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e.aspx，查詢日2020年12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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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後，被告對於房屋之屋況認有未回復原狀或認原告有其他債務不履行之情事者，

乃屬對於押租金之抵充或另行請求損害賠償之問題，附此敘明。」依上揭法院判

決之意旨，可察法院對於本條款類似之約定所認定「視為完成點交」之法律效果，

多為「已返還占有予出租人」。然而，如果承租人還居租在內的話，是否可認定

「已返還占有予出租人」？將會有相當大的扞格，畢竟占有是事實行為，用法律

規定來強制擬制特定事實狀態之發生，實有疑義。如認「已返還占有予出租人」，

但承租人還居租在內的話，那麼會發生承租人已返還占有，那麼承租人居住在內

的狀態要如何描述？承租人他主占有抑或是占有輔助人？這種無從認定承租人

的使用狀態，會造成法律適用和定義上的混亂。 

而且如果視為已經返還占有予出租人的話，那麼出租人可以再提起訴訟要求

承租人遷出嗎？前揭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訴字第 1842 號判決58即採否定

說。如主張租賃為返還請求權和民法 767條第 1項前段的返還占有，因為承租人

已經返還占有給出租人，苦無保護利益，而將遭駁回。如主張民法 767條第 1項

中段的所有權妨害除去權，也因為到底誰是占有人而有疑義。 

此外，更衍伸出，如果視為已經返還占有予出租人，那麼出租人可否進入尚

有承租人居住的租賃處？刑法第 306條的侵入住居罪，指的是「無故侵入他人住

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

下罰金。」刑法第 306 條第 1項係規定，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

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其中所稱無故

侵入者，應以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並違反住屋權

人之意思，而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物者屬之，其中是否屬公然或秘密、和平抑

或強行等情況，並不影響該罪責之成立。 

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8年度上易字第 836號刑事判決59為例，但判決中

指出正常成年人有相當之社會經驗，且以出租為業，擔任房東多年，對於進入房

客租賃之房間涉犯刑法第 306條侵入住宅罪自不得諉為不知，且其等所簽訂之租

賃契約亦載有「如甲方因涉訟所繳納之訴訟費、律師費用均應由乙方負責賠償」，

足見其明知可循法律途徑解決契約糾紛，因認縱租賃期間已滿，身為出租人之被

告亦無正當理由侵入已交付他人使用之房間內，妨害承租人之住居安寧。 

    多數法院亦認為刑法第 306條第 1項侵入住宅罪係以「無故」侵入為構成要

件，而所謂「無故」是指無正當理由的意思，而行為人侵入他人住宅之事由是否

 
58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查詢系統，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e.aspx，查詢日

2020 年 12 月 18 日。 
59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查詢系統，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e.aspx，查詢日

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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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不是只有以法律明文者為限，若在習慣或道義上所許可，而具有社會相當

性者，也不能認為係無故，換言之，如有正當理由，縱使未經許可進入，亦不構

成犯罪。從而，如依本條例第 12 條視為點交完成，占有已經返還予出租人，那

麼租賃處對於出租人來說，能不能算成是「他人住宅」？本條款的規定，算不算

是法規授權出租人在履行一定程序後，取得法律授權可以進入他人住宅，亦或是

算為是出租人事前的同意？還是屬於正當理由？如果是的話，這完全架空法院作

為爭訟處理機關的功能，以後出租人無庸接受法院判斷終止事由是否符合法規要

件及是否合法，只要履行兩次定期限催告之要件，就可以進入租賃處，然後再定

期限催告一次，就可以把承租人的東西視為廢棄物，然而出租人在進行上揭程序

時，定會遭受仍居住在內之承租人抵抗，反徒生滋擾，引發出更多之紛爭及法律

訴訟。 

    退萬步言，縱經公證法授權，經公證過的租約得聲請逕予強制執行之範圍，

都只限於租約屆期之後始得為之，那麼，這些未經公證的租約卻可以在租賃關係

消滅後，不用聲請法院強制執行，就可以直接自力救濟，同時也架空了租約公證

制度。此外，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事項已擬制兩造有發生本條例第 12條之條款，

然而絕大多數承租人應該無法在簽約前明確知悉本條款有事前同意出租人於履

行本條例 12 條之程序後得進入出租處之授權效力，此項規定明顯使承租人力於

不利之地位，顯然不適合存在於目的要保護承租人之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事項中。

此外，如果視為點交完成，那麼承租人繼續住在裡面，出租人要怎麼計算違約金

和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也會有相當之問題。 

（五）修法建議 

從而，如果基於法條的最小變動性，建議可以以承租人是否搬離作為區分，

承租人已搬離的情形下，可以適用本條例「視為完成點交」之法律效果；如果承

租人未搬離，則應由當事人循法律途徑處理。至於「無法確認承租人是否搬離」

之情形，則可由當事人依客觀情狀如是否有人使用水、電，詢問鄰居、管理員等

等綜合判斷之，然亦有採保留見解者60。 

 
60 法務部民國 108 年 08 月 01 日法律字第 10803510750 號函「… 二、按民法第 455 條前段規

定：「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所有人對於

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

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是以，租賃契約因屆期終止、符合法律規定或契約規定提前

終止，承租人負有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如未返還者，出租人得依上述規定行使其權利，或提起

訴訟請求法院判決返還租賃住宅。 

 三、次按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下稱租賃住宅條例）於 106 年 12 月 27 日公布， 

107 年 6 月 27 日施行，且該條例係為維護人民居住權、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而設，此觀該條例

第 1 條即可得知，故該條例在住宅租賃事務範圍內為民法之特別法，應優先於民法適用（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 108 年度壢簡字第 125 號判決參照）。又該條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租賃契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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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同見解如 104 年公證實務研討會法律問題提案第 5號61 

    問題要旨： 

房屋租賃契約書「租賃期間承租人如因積欠租金而自行搬離，經出租人依約

送達終止通知後仍未獲回應，出租人得開鎖入內檢視屋況，承租人不得異議」之

約定條款，得否辦理公證？ 

甲說：肯定說。理由：依契約自由原則，法律行為，如不違反強制或禁止之

規定者，均為有效。依題示所載條文內容，承租人既因積欠租金而自行搬離，且

出租人已盡通知義務，承租人仍不出面或回應，出租人為保障自家財產或基於安

全理由，更有入內檢視屋況之權利。況遍尋法律條文，亦查無禁止經承租人同意

後出租人得進入屋內之規定。而報章雜誌亦曾報導，有承租人在租屋內自殺，或

放置瓦斯桶、燒炭，或棄養寵物導致屋內貓、狗屍遍野等等，或者人去樓空，一

去不復返，基於安全問題及保護出租人財產，雙方於訂立契約時，明文規定此條

款，應屬合情、合理，亦合法。 

乙說：否定說。理由：該條文雖經雙方合意，惟該約定是否與民法第 151條

禁止自力救濟之規定相違，以及是否將造成出租人以為其依法有此權利之信賴，

似非無疑。若承租人因積欠租金而自行搬離，出租人得透過訴訟取得執行名義後，

仍得聲請法院強制執行，出租人權利亦可獲得保障。又租賃物未經點交返還出租

人，出租人逕行進入恐有觸犯刑事侵入住宅罪責之嫌。因此，應採否定說。另司

法院第六期公證實務研究會，就提問內容「房屋租賃租期已屆滿，承租人上鎖該

房屋，人不知其去向，出租人遂請求對該房屋現況之私權事實公證，可否准許？」

（收於公證法律問題研究（二），第五則法律問題），最終採否定說，認為「房屋

租期屆滿，承租人不交還房屋時，如其租賃契約係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

公證書或已取得遷讓房屋之確定之終局判決之一般契約書者，得為執行名義請求

法院強制執行交還房屋外，該房屋之占有人仍為承租人，從而出租人無權請求對

該房屋內現況之私權事實公證。」亦可供為參考。 

初步研討結果：採甲說。理由：除同肯定說外，補充如下：一、民法第 151

條禁止自力救濟之規定，應是在當事人無合意之情況下適用，一般係指債務人變

 
滅時，租賃住宅之返還，應由租賃當事人共同完成屋況及附屬設備之點交。一方未會同點交，

經他方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會同者，視為完成點交。」查上開規定，係於立法院審查會議時，

由立法委員提出之修正動議，依審查時提案委員之發言表示：「為避免租賃契約屆期或是終止，

承租人先搬離租屋處不願意配合交還，因為實務上常常發生房東、房客點交時有問題，這部分

會產生爭議，所以我們針對這部分提出修正動議，…保障租賃關係。」（立法院公報，第 106

卷，第 61 期，委員會紀錄，第 368 頁、第 428 頁參照）。四、有關貴部來函說明四依實務狀況

區分出租人取回租賃住宅之程序乙節，因民法僅就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為

規定（民法第 455 條），並未規範返還之點交事宜。是以，有關租賃契約消滅時，租賃住宅返

還之點交程序或方式，係依租賃住宅條例第 12 條之規定。惟就該條條文觀之，似未區分租賃契

約消滅時，承租人居住於租賃住宅內或承租人無居住之事實或他遷不明等不同之情形，而有不

同之規範。是以，貴部擬區分其不同情形而訂定相異之出租人取回租賃住宅程序，其依據為

何？宜請貴部審酌上開條例立法意旨，本於權責予以釐清。」 
61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查詢系統，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e.aspx，查詢日

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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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財物擬搭機潛逃國外或在餐廳白吃白喝後擬開車溜走，債權人得扣留其人或護

照證件、取去汽車鑰匙等情形。與承租人不告而別自行搬離（值錢物品都會搬遷），

出租人進入自己之屋內狀況不同，且依三級三審司法制度，待訴訟確定後已 2、

3年，恐人事已非，更浪費司法資源，亦使承租人有僥倖之心態。二、房屋出租

後在合法租約期間內，未經房客同意如擅自進入房客屋內，確有觸犯無故侵入住

宅罪嫌之虞，準此，雙方簽訂合約更需明文訂立合理之條款，於房客已遷出時，

是否可推定房客已終止占有狀態，非無推敲之空間，從而使房東得同意或推定承

諾阻卻違法。因此，應採肯定說。審查意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採乙說，理由

同研究意見。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採甲說。研討結論：多數說採甲說（經付表

決結果：實到 51人，採甲說 28票，採乙說 17票）。 

    因而本文建議將本條例第 12條修正為「租賃契約消滅時，租賃住宅之返還，

應由租賃當事人共同完成屋況及附屬設備之點交。承租人已搬離而出租人未會同

點交，經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會同者，視為完成點交。承租人已搬離且未

會同點交，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會同者，視為完成點交。前項點交後尚

有遺留物，除租賃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取回時，視

為拋棄其所有權，其所需處理費用，得由押金扣除，不足者，出租人得請求承租

人給付。」以妥善保護承租人之居住權，庶免剝奪法院事後審查之權限及架空公

證制度，或者造成出租人依該法條進行相關程序後導致訴訟上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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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論以實證分析結果探討出下列四點，並同時針對實證結果推論其

背後的原因，回應本研究的發現及關於本研究的相關應用，藉以提出政策規劃

與改善的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壹、我國包租代管市場在本條例施行下有大幅增長，但仍有持續成

長之空間 

我國租賃住宅管理服務市場，自本條例施行以來，從事包租代管等租賃業務

的業者，申請家數快速成長，迄今全台已有785家業者申請許可、348家領證准予

登記，其中台北市160間、新北市113間、桃園市127間、台中市159間、台南市26

間、高雄市55間。而社會住宅包租代管之執行，六都迄108年10月止，共媒和5,008

間，其中台中市名列前茅共1,163間、台北市1,098間、桃園市1,005間、新北市897

間、高雄市559間、台南市286間，可見已有初期成效，而至109年10月30日止，

媒和12,497間，而有大幅度之增長。然而若要達成行政院106年3月6日核定之「社

會住宅興辦計畫」， 8年達成政府直接興建12萬戶（含容積獎勵補充）及包租代

管8萬戶之目標，仍有近6萬7千多戶之努力空間，更遑論一般包租代管模式提供

之稅賦優惠較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為低，而以全台租賃總戶數93.5萬戶62相較，相

比更為懸殊，如何長期推廣包租代管模式使其持續成長，仍待政府以政策優惠及

落實法令稽查分頭並進，俾供出租人採行包租代管模式更強大之誘因。 

 

 

 

 
62 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SSI/data-topic/2018/rent-house/index.html，最後瀏覽日：

2020 年 12 月 18 日） 

https://money.udn.com/SSI/data-topic/2018/rent-house/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20
https://money.udn.com/SSI/data-topic/2018/rent-house/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20
https://money.udn.com/SSI/data-topic/2018/rent-house/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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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程度及是否讓承租人申報租金所得、包租代管業者的履約

管理屬性及主觀規範均會影響出租人對包租代管模式的選擇 

在社經背景部分，臺北市及新北市的出租人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下的出租人對

於採行包租代管模式較有意願。 

臺北市及新北市的出租人中，愈重視租金屬性者，愈會選擇包租的方案；實

際上愈滿意包租履約屬性帶來履約上的便利如修繕、管理者，愈會選擇包租的方

案。而且雙北市出租人較重視履約後的管理、修繕、租金的催繳與代收者，比較

願意採行代管模式，亦可見對於代管模式感到滿意的出租人，更願意採行代管模

式。可推估雙北市的房東仍有大部分人期待只要負責收錢，其餘的履約事項、房

屋修繕等疑難雜症，希望能夠盡量降低發生頻率，就此代管模式是個很好的代替

選擇。 

而臺北市及新北市的出租人中，已經讓房客申報租金所得的出租人，願意採

行包租代管的高出沒有讓房客申報租金所得的0.293倍。推估可能是因為其先前

已依法申報稅賦，租金收入透明，而得順利享受政府對於包租代管政策所提供的

房屋稅、地價稅以及所得稅之優惠；反之，如果在本條例施行前均未讓房客申報

租金所得，如果想要享受租金優惠，尚須要回歸依法申報、正常繳稅，而需拋棄

先前「避稅」所享有之利益，又冒著先前租賃所得被回追以及日後租賃所得被列

冊管理的風險，而依本條例所提供之稅率優惠僅有五年，雖可延長至十年，但政

策是否延續，尚在未定之天。更遑論於包租模式中，租金預期收入可能會減少至

八成以下，雖然租期較長，待租期間減少，但出租人兩相權衡，在政府未大力查

緝之前，可能還是會依循先前避稅之模式，不會因為租稅優惠採行包租代管制度，

造成目前包租代管發展與目標的落差。所以如果讓租屋市場透明化、出租人納稅

常態化，將是包租代管政策發展的關鍵。 

本研究調查中，出租人對於包租代管模中式的包租業者負責後續契約的履行

管理、房屋修繕能力、降低訴訟風險、減少待租期間；以及代管業者的糾紛調處

能力、租金催繳、代收、租賃關係調和方面最為滿意。但是對於採行包租代管模

式後，需要依循法令繳納稅捐增加成本以及包租模式的租金可能不如預期部分較

不滿意。出租人的實證模型中，在主觀規範的因素構面具有極高的顯著性，代表

在政府、業者、制度、親朋好友、專家學者的態度將可以提高出租人加入包租代

管計畫的意願，對於政策規劃者、包租代管業者、管理機制、親朋好友與專家學

者而言，應盡可能提供更多完整配套的政策與支持的意見，以增進出租戶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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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包租代管制度具有誘因，但採行與否仍有租稅追繳之障礙 

本研究調查中，出租人對於包租代管模可以減少待租期間、降低訴訟風險，

也可以將負責後續契約的履行管理委由包租業者處理，委請代管業者後也可以不

用直接面對承租人，而全由代管業者的租金催繳、代收、調和租賃關係。可見包

租代管制度特性本質上對於出租人具有強大之誘因方面最為滿意。但是對於採行

包租代管模式後，先前因循於租屋黑市中的出租人享受毋須申報租金所得之利益，

又因政府查緝不易，而持續受有自用住宅房屋稅及地價稅之優惠，如政府未能依

法查緝訴追，出租人實無需冒著先前租賃所得被回追以及日後租賃所得被列冊管

理的風險，反正政府不努力查緝，違規的出租人還是可以享有著跟依法申報稅捐

後採行包租代管模式之出租人相同之利益，對於租屋黑市的出租人實在沒有足夠

的誘因，所以如果讓租屋市場透明化、出租人納稅常態化，將是包租代管政策發

展的關鍵，依報導63指出政府可能計算以降低租稅查核密度之方式減少出租人被

追稅之擔憂，此出發點用意固然良好，但是如何兼顧租稅公平，避免變相鼓勵出

租人逃漏稅捐，仍有待進一步釐清及衡平。 

從而，如何使租屋市場正常化，首先要達到租賃市場的交易透明化，讓租賃

雙方不陷於締約地位、交易資訊之不對等，此外也要即時導正違法的租賃契約，

落實「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保障租賃雙方之宗旨，是以政府應

思考是否制訂相關罰則或查緝方式，始得落實政策。再來就是租賃市場交易稅賦

之查催需要落實，也就是讓出租人依法繳稅成為常態，也只有納稅正常化之後，

政府針對包租代管所提供的政策優惠才能成為足夠之誘因。 

 

 

 

 

 

 

 

 

 

 

 

 
63 翁志威，「包租代管，擬不追稅」，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243/509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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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後續研究或得以不同城市之出租人選擇特性進行比較 

包租代管住宅受不同地區的影響及研究對象在收支情況的差異有不同的研

究成果與分析。爰此，可藉由研究不同城市之間的空屋率、家戶所得、社會住

宅分布、大專院校多寡、產業座落、地方政府租稅制度之異同以及對於包租制

度推廣程度與包租代管出租人選擇特性，並比較六都相互間以及六都與非六都

的城鄉綜合差異，作為包租代管政策推行及精進之參考。 

貳、相關法令與政策的檢討與修正 

本研究透過調查出租人出租房屋現況與選擇特性建立模型，並歸納分析作

為改善的策略，惟政府在推行包租代管制度上的法令與政策仍須有進一步之作

為，包含租金所得申報稅捐之查緝、住宅法針對租稅優惠的增減、租金補貼制

度的良莠、空屋稅的徵收與否、契約定型化條款之落實、租賃市場法令制度的

修正、糾紛調處機制之便民化調整、訴訟制度流程之簡化、加強民眾對於租賃

法令之認知以及如何在消弭出租人對於稅賦的查催之恐懼及賦稅公平間找到平

衡，使包租代管制度得以更順利的推展，以落實本條例之立法目的，進而維護

租賃法律關係、健全租賃市場並保障租賃雙方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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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ip.moi.gov.tw/Upload/File/SocialHousing/106%E5%B9%B4%E5%BA%A6%E7%A4%BE%E6%9C%83%E4%BD%8F%E5%AE%85%E5%8C%85%E7%A7%9F%E4%BB%A3%E7%AE%A1%E8%A9%A6%E8%BE%A6%E8%A8%88%E7%95%AB(%E8%A1%8C%E6%94%BF%E9%99%A2106%E5%B9%B44%E6%9C%8818%E6%97%A5%E9%99%A2%E8%87%BA%E5%BB%BA%E5%AD%97%E7%AC%AC1060011133%E8%99%9F%E5%90%8C%E6%84%8F%E8%BE%A6%E7%90%86).pdf，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pip.moi.gov.tw/Upload/File/SocialHousing/106%E5%B9%B4%E5%BA%A6%E7%A4%BE%E6%9C%83%E4%BD%8F%E5%AE%85%E5%8C%85%E7%A7%9F%E4%BB%A3%E7%AE%A1%E8%A9%A6%E8%BE%A6%E8%A8%88%E7%95%AB(%E8%A1%8C%E6%94%BF%E9%99%A2106%E5%B9%B44%E6%9C%8818%E6%97%A5%E9%99%A2%E8%87%BA%E5%BB%BA%E5%AD%97%E7%AC%AC1060011133%E8%99%9F%E5%90%8C%E6%84%8F%E8%BE%A6%E7%90%86).pdf，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pip.moi.gov.tw/Upload/File/SocialHousing/106%E5%B9%B4%E5%BA%A6%E7%A4%BE%E6%9C%83%E4%BD%8F%E5%AE%85%E5%8C%85%E7%A7%9F%E4%BB%A3%E7%AE%A1%E8%A9%A6%E8%BE%A6%E8%A8%88%E7%95%AB(%E8%A1%8C%E6%94%BF%E9%99%A2106%E5%B9%B44%E6%9C%8818%E6%97%A5%E9%99%A2%E8%87%BA%E5%BB%BA%E5%AD%97%E7%AC%AC1060011133%E8%99%9F%E5%90%8C%E6%84%8F%E8%BE%A6%E7%90%86).pdf，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pip.moi.gov.tw/Upload/File/SocialHousing/106%E5%B9%B4%E5%BA%A6%E7%A4%BE%E6%9C%83%E4%BD%8F%E5%AE%85%E5%8C%85%E7%A7%9F%E4%BB%A3%E7%AE%A1%E8%A9%A6%E8%BE%A6%E8%A8%88%E7%95%AB(%E8%A1%8C%E6%94%BF%E9%99%A2106%E5%B9%B44%E6%9C%8818%E6%97%A5%E9%99%A2%E8%87%BA%E5%BB%BA%E5%AD%97%E7%AC%AC1060011133%E8%99%9F%E5%90%8C%E6%84%8F%E8%BE%A6%E7%90%86).pdf，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pip.moi.gov.tw/Upload/File/SocialHousing/106%E5%B9%B4%E5%BA%A6%E7%A4%BE%E6%9C%83%E4%BD%8F%E5%AE%85%E5%8C%85%E7%A7%9F%E4%BB%A3%E7%AE%A1%E8%A9%A6%E8%BE%A6%E8%A8%88%E7%95%AB(%E8%A1%8C%E6%94%BF%E9%99%A2106%E5%B9%B44%E6%9C%8818%E6%97%A5%E9%99%A2%E8%87%BA%E5%BB%BA%E5%AD%97%E7%AC%AC1060011133%E8%99%9F%E5%90%8C%E6%84%8F%E8%BE%A6%E7%90%86).pdf，最後瀏覽日：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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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 

 

 

 

 

 

 

第一部分 租屋的現況與偏好 

一、 請在下列題目中，選擇您在目前包租代管出租時的現況，並於適當欄

位勾選☑。 

01.  
請問您是否知道政府目前正在推行的包租代管政策？ 

□知道（與業者簽訂租約）                 □不知道 

02.  
請問您目前出租的房屋是否有參與包租代管？ 

□有    □沒有   

03.  
請問您目前有幾戶房屋出租？ 

04.  

請問您目前出租的住宅為下列何種建物型態？ 

□整戶（   房   廳   衛） 

□獨立套房  

□透天厝（全棟單一門牌） 

□雅房分租 

□其他（請說明） 

05.  
請問您目前出租的面積約為幾坪？ 

約﹍﹍﹍坪 

親愛的受訪者 您好： 

本問卷目的在於調查雙北市地區出租人對於包租代管政策下出租意向在不同條件上的

影響所構成的特性，藉以瞭解出租人的出租影響因素，以作為未來持續推動包租代管政策

之參考。您的意見對於本研究十分重要，竭誠需要您的填寫，本問卷所填答之回應，僅供

學術研究，並完全保密，請您放心作答，感謝您的熱心幫助，在此致上萬分謝意。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白仁德 博士 

研究生：楊恭豪 敬上 

聯絡電話：0936-658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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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請問您目前出租的住宅每月租金約為 

        元  

07.  
請問您目前出租的住宅每月的管理費為多少？ 

□無管理費       □有，每月_________元 

08.  

請問您目前出租的住宅房屋稅約為多少？ 

        元 

09.  

請問您目前出租的住宅是否適用自用住宅房屋稅率？ 

□是      □否 

10. 
請問您目前出租的住宅地價稅約為多少？ 

        元 

11. 
請問您目前出租的住宅是否適用自用住宅地價稅率？ 

□是     □否 

12. 
您是否知道租賃專法施行後，房東不可以限制房客不得就租賃支出報稅？ 

□是     □否 

13. 
您目前是否有讓房客就租賃支出報稅？ 

□是     □否 

14. 
您目前是否有讓房客申請租屋補貼？ 

□是     □否 

15. 

您是否擔心讓房客報稅之後會影響所得稅？ 

□非常擔心 

□有點擔心 

□沒影響 

□不太擔心 

□完全不擔心 

16. 
您目前是否有讓房客將戶籍遷入租屋處？ 

□是     □否 

17. 
您是否知道租賃專法施行後，房東不可以不讓房客遷入戶籍？ 

□是     □否 

18. 
您在過去的出租經驗中，有沒有和房客發生租屋糾紛？ 

□經常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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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而發生 

□沒發生過 

19. 

您在過去的出租經驗中，有沒有因為租屋糾紛而上法院？ 

□經常發生 

□偶而發生 

□沒發生過 

20. 

您因為上法院的過程中，大約花費多久時間解決？ 

□超過兩年 

□一年到兩年間 

□半年到一年間 

□不到半年 

□沒發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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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出租行為的選擇 

在下列題項中，探討您在面臨出租時會考慮的因素為何，在態度（感

受）、知覺行為控制（認知）及主觀規範（重要他人）具有影響，請於適

當選項中勾選☑。 

於下列選項中，每一題皆分為五個等級，將由左至右分別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

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在各個題目中並無對錯，請您依照在選擇出租時自身

的想法填答，並於每一題中的「認知」與「感受」欄位，適當勾選☑。其中「認知」

代表的是您對此事的重視程度；而「感受」則是代表著您對於此事的滿意程度。 
項

目 
說明 認知（重視程度） 感受（滿意程度） 

包租制度屬

性： 

包租制度特性

而影響出租者

者對於選擇包

租的因素。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管

理 

對於租賃

契約後續

的履行應

由業者全

權負責。 

□ □ □ □ □ □ □ □ □ □ 

租

期 

租 期 較

長，變動

較少，減

少待租期

間 

□ □ □ □ □ □ □ □ □ □ 

修

繕 

房屋的修

繕由業者

負責，較

有維護能

力。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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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

稅 

與業者簽

約後，需

要報稅，

會增加成

本。 

□ □ □ □ □ □ □ □ □ □ 

租

金 

包租所得

租金明顯

較自行出

租低。 

□ □ □ □ □ □ □ □ □ □ 

補

助 

政府補助

可以填補

選擇包租

制度的租

金損失 

□ □ □ □ □ □ □ □ □ □ 

訴

訟 

包租業者

較值得信

賴，減低

上法院的

風險 

          

代管制度屬

性： 

代管制度特性

而影響出租者

者對於選擇代

管制度的因

素。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房

屋

修

繕 

代管業者

可協助處

理房屋修

繕事宜 

□ □ □ □ □ □ □ □ □ □ 

糾

紛

調

代管業者

可協助排

除與房客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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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間的糾紛 

到

期

不

搬 

代管業者

可協助排

除房客到

期不搬的

情況 

□ □ □ □ □ □ □ □ □ □ 

代

收

租

金 

代管業者

可確實的

收到全額

租金 

□ □ □ □ □ □ □ □ □ □ 

催

繳

租

金 

代管業者

可協助催

繳租金 
□ □ □ □ □ □ □ □ □ □ 

租

賃

調

和 

委請代管

業者後不

需要和房

客接觸 

□ □ □ □ □ □ □ □ □ □ 

主觀規範： 

指他人的行為對於出租者在選擇出租房屋時

有相當的影響力。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政

府 

因為租金補貼而增加選擇包租代管的意

願。 
□ □ □ □ □ 

房

客 

選擇包租代管的房客較少發生租賃糾

紛。 
□ □ □ □ □ 

業

者 

包租代管業者的能力，具有信譽使人可

信任的。 
□ □ □ □ □ 

法

令 

包租代管法令制度總體而言較自行出租

有吸引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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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朋

好

友 

親朋好友是支持我選擇包租代管的。 □ □ □ □ □ 

專

家

學

者 

專家、學者提供的意見讓我更願意選擇

包租代管。 
□ □ □ □ □ 

 

第三部分 基本資料 

以下為有關於您個人的基本資料，請您依實際情形於適當選項中勾選

☑。 

01.性別 □男 □女 

02.年齡 
□19歲以下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03.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04.目前同居住

成員人數 

包含自己共__________人 

05.家庭年收入 
□50萬元以下 □50-100萬元 □100-150萬元 

□150-200萬元 □200萬元至 300萬 □300萬以上 

06.教育程度 
□未受教育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大學 □研究所 

07.從業身份 
□農 □工 □商 

□軍公教警 □服務業 □自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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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其他（家管或退休人員） 

08共有幾間房

屋出租 

□1到 5間 □5到 10間 □10到 20間 

□20到 50間 □50到 100間 □100間以上 

09您上年度所

得稅繳稅之級

距為 

□未繳稅 □5％ □12％ 

□20％ □30％ □40％ 

□45％   

10您主要的出

租地點為哪一

區 

□中正區、大安區、

中山區 

□松山區、信義區 □士林區、北投區 

□內湖區、南港區 □大同區、萬華區 □文山區 

□新北市 板橋區、土

城區、樹林區 

□新北市 中和區、永和

區 

□新北市 新店區、深

坑區 

□新北市 三重區、蘆

洲區 

□新北市 新莊區、泰山

區、五股區 

□新北市 淡水區、八

里區、林口區 

□新北市其他區域   

第四部分： 

一、 您是否會繼續選擇包租代管模式出租？ 

□會   □不會  □還在觀察 

二、是否願意推薦親朋好友來參與包租代管制度？ 

□願意   □不願意  □沒有意見 

三、整體而言，您對包租代管的滿意度為何？ 

   □非常滿意   □滿意  □沒意見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四、您覺得哪一個因素，會讓您想選擇包租代管制度？（請按順序

排列，1為最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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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約後續的糾紛全部都由業者負責 

（ ）租期較長，變動較少，減少待租期間 

（ ）可以確實的收到租金 

（ ）房屋的修繕由業者負責，較有維護能力 

（ ）政府有提供補貼或稅賦優惠 

（ ）包租業者較值得信賴，減低上法院的風險 

五、您覺得包租代管有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或您有什麼建議？ 

 

 

 

 

-------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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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變數選取表 

變數類型 變數名稱 變數單位 變數說明 基本資料 

出租現況 

是否知道包租代管

政策 
虛擬變數 

1：知道 

0：不知道 

知道：194 

不知道：13 

目前是否參與包租

代管方案 
虛擬變數 

1：有 

0：沒有 

有：96 

沒有：111 

目前有幾戶出租 戶 出租戶數 

最小值：0 

最大值：60 

平均數：3.02 

出租房屋坪數 坪 
出租物件面積（實際

租賃坪數） 

最小值：5 

最大值：60 

平均數：26.29 

出租之每月管理費 元 每月管理費 

最小值：0 

最大值：7,200 

平均數：2,050 

目前之房屋稅 元 應繳納之房屋稅 

最小值：1000 

最大值：60000 

平均數：5845 

是否適用自用房屋

稅率 
虛擬變數 

1：是 

0：不是 

是：133 

不是：74 

目前之地價稅 元 應繳納之地價稅 

最小值：4500 

最大值：50000 

平均數：14059 

是否適用自用地價

率 
虛擬變數 

1：是 

0：不是 

是：136 

不是：71 

是否知悉不得拒絕

房客報稅 
虛擬變數 

1：知道 

0：不知道 

知道：186 

不知道：21 

是否有讓房客申報

稅捐 
虛擬變數 

1：有 

0：沒有 

有：81 

沒有：126 

是否有讓房客申請

租屋補貼 
虛擬變數 

1：有 

0：沒有 

有：65 

沒有：142 

是否擔心房客報稅

要多繳稅 
虛擬變數 

1：非常擔心 

2：有點擔心 

3、沒影響  

4、不太擔心 

5、完全不擔心  

非常擔心：44 

有點擔心：81 

 沒影響：29 

 不太擔心：27 

 完全不擔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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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類型 變數名稱 變數單位 變數說明 基本資料 

是否知悉不得拒絕

遷入戶籍 
虛擬變數 

1：知道 

0：不知道 

知道：185 

不知道：22 

是否有讓房客遷入

戶籍 
虛擬變數 

1：有 

0：沒有 

有：74 

沒有：133 

月租金 元 

居住物件月租金（依

契約實際支付不含押

金、保證金、權利金

等） 

最小值：5,700 

最大值：160,000 

平均數：28,749 

社經背景 

性別 虛擬變數 
1：男 

0：女 

男：104 

女：103 

年齡 虛擬變數 
1：40歲以下者 

0：超過40歲者 

40歲以下：52 

超過40歲：157 

年收入 虛擬變數 
1：150萬以下 

0：超過150萬 

150萬以下：102 

超過150萬：105 

教育程度 虛擬變數 
1：高中職以下 

0：大專以上 

高中職以下：60 

大專以上：147 

繳稅級距 虛擬變數 
1：20％以下 

0：超過20％ 

20％以下：173 

超過20％：34 

認知 

（重視程度） 

包租認知_履約屬

性 
分 已轉換為權重函數 

最小值：-3.85 

最大值：2.39 

平均數：-0.11 

包租認知_租金屬

性 
分 已轉換為權重函數 

最小值：-2.82 

最大值：3.28 

平均值：0.11 

代管認知 

_屬性 
分 已轉換為權重函數 

最小值：-2.37 

最大值：1.94 

平均值：-0.11 

感受 

（滿意程度） 

包租感受_履約 

屬性 
分 已轉換為權重函數 

最小值：-4.70 

最大值：2.15 

平均值：-0.15 

包租感受_租金 

屬性 
分 已轉換為權重函數 

最小值：-4.09 

最大值：2.73 

平均值：0.09 

代管感受 

_屬性 
分 已轉換為權重函數 

最小值：-3.86 

最大值：1.98 

平均值：-0.0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31

109 

 

變數類型 變數名稱 變數單位 變數說明 基本資料 

主觀規範 
包租代管_主觀規

範 
分 已轉換為權重函數 

最小值：-4.88 

最大值：2.22 

平均值：-0.23 

 


